
乎象諮詢患見古    ↙
案號 :l13年度憲立字第 1號

專家學者 、機關或團體

1為法規托忠法牛生提出+象站的患見芋 :

2       危揭#芋項

姓名或名稱 :董保城

怎 法 法 庭 收 文 號

年

憲 第 號

3一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是否與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

#  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 否

5二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是否受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

6  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固

7三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圌

8       乎未患見或女料*

9士 、前言 :

10  於進入言詞辯論爭點題綱之前 ,整體觀察鈞庭所列爭點題綱 ,所

1上 列聚焦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下簡稱職權法)及刑法第 141條之 l,其

12癥結點在於我國中央政府責任政治憲法圖像下 ,行政與立法權互動之

13應然與實然究竟為何 ,詳閱各聲請書後 ,於逐一就題綱分析之前 ,應

1#先宏觀釐清以下兩點 :

15一 、從三#吐制逆向五#吐制的在古 、投古忠政危找

*本
意見書戚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楊智傑教授提供部分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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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委柯建銘等 (下稱聲請人一)聲請書第 2頁稱 :「 我國憲法採

2五權分。 ,五權之間處於 『分治而平等相維』之關係 (釋 3、 175、 釋

3461、 釋 682)」 ;行政院 (下稱聲請人二)聲請書第 3頁稱 :「 大法

耳官相關解釋一再強調前述五種不同權力態樣彼此間 ,係處於 『分治而

5平等相維』或 『分治而彼此相維』之關係」 ;總統 (下稱聲請人三 )

6聲請書第 6頁 ,援引當初五權憲法下的權能區分 ,註腳 2提到未聞治

7權機關向虛級化國民大會報告之例 ,從而有關總統之權責並未有向國

8民大會作國情報告之規定 ,國 大何須自行擴權 ;監察院 (下稱聲請人

9四 )聲請書第 3頁 ,稱其行使彈劾 、糾舉 、糾正及審計等憲法職權 ,

10 「使得監察院之調查結論無法避免須受立法院調查報告之拘束 ,實有

11妨礙及干涉監察調查權行使之虞」。上述四聲請人均在聲請書內提到

12五權平等相維之概念 ,與 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不同

上3意見書內提及之 「憲法五權體制的均衡可能受到動搖」可謂是沅瀣一

1↑ 氣 ,有 關這些見解是否合乎我國當今憲政價值體系 ,毋寧應檢視我國

15當今中央政府體制 ,始能得解 。

16  依據學者胡佛的研究 ,我國憲法雖在序言中強調 :「 依據孫中山

17先生搶ll立 中華民國之遺教⋯⋯制定本憲法」 ,憲法第 1條 :「 中華民

18國 基於三民主義 ,為 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實際上是孫中山

19先生的五權憲法理論與歐美三權憲法理論相調協的產物 ,憲法第 1條

20中 所包括的兩個 「三民」即是明證 ,孫 中山的政權與治權的理論在中

21央 主張五院 (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試 、監察)的治權 ,向 政權的國

22民大會負責 ,但孫中山對五院之間的權力關係則未作進一步的規劃 。

23現行憲法 (按 :指 1997年修憲前的憲法)重視五院之間的制衡 ,一 面

2碎 以立法與行政之間的權責制衡關係為決策及執行的主幸由,而建立內閣

25制 。
︳
至於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的關係 ,是憲政結構上權力制衡 、政黨

26政治關懷的重點 ,西 方實行議會政黨的民主國家 ,其正常的憲政結

l胡佛 ,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 ,三民 ,1998年 ,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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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構 ,權 責相對且相當 ,有 「制」也有 「衡┘ ,有最高決策權者即要負

2政治責任 。

3  憲政主義的核心理念是 「有限政府」 ,此一觀念源於對人性之不

#信任 ,美 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曾言 :「 人如果是天使 ,就不須有政

5府 ,政府如是天使組成 ,即無須制衡」。此言與 「絕對權力導致絕對

6腐化」 ,有 異曲同工之妙 。是以 ,憲政主義是從制度的設計著手 ,防

7範掌權者的權力不受約制 ,無限擴張 。2因 此 ,西 方民主國家視為理所

8當然之國會調查權制度 ,就是最好的防腐劑 。

9  但 1997年修憲 ,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不再需要經過立法院同

上0意 ,導致行政院長不過只是總統的 「實質幕僚長」3,對總統的決策雖

11須盡責執行 ,但不具有最終的決策大權 ,最終的決策大權在總統 (且

12通常會兼任黨魁),各部會首長則是行政院長的幕僚 ,則若貫徹憲法

13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規定 (增修憲法第 3條參照),顯然和西方民

1#主憲政體制相杆格 :我 國內閣在政府體系從屬於總統 ,行政院長的決

15策權力範圍亦取決於總統 ,而與西方民主實行議會政黨的民主國家 ,

生6閣揆同時也是政黨的領袖 ,具有決策的權力 ,並不相同。雖然1997年

19修憲稱我國採取 「雙首長制」 ,但和法國的雙首長制不同 ,法國總統

18任命總理雖然憲法並無國會具有 「總理任命同意權」 ,但法國總統基

19於憲政慣例 ,通常會任命國會能接受的總理4,我 國的行政院長自

2高朗 ,總統制是否有利於民主鞏固 ,收錄於 :高朗 、╟月一杜卿主編 ,憲政體制與總統權力 ,國家
政策研究基金會 ,2002年 ,頁 “0。

3形式上的總統幕僚長為總統府秘書長 。
再有論者以為我國通說對於法國雙首長制認為是 「換軌」 (即法國總統一旦失去國民議會多數席
位 ,則將任命國會多數的反對黨推舉出來的人選擔任總理 ,組織政府 )實屬誤解 ,應指 「共治」
(cohab㏄ at︳on),總統亦有可能是少數黨執政 。參許有為 ,「換車九換車九,換個大頭鬼喔」一一從
2022法國國會選舉後的少數執政談起 ,思想坦克 ,2022年 7月 2碎 日 ,網址 :httpSˊ /tW.news.Vah

o。 .Com/°/oE3°/o80°/o8C°/oE6°/。8F°/o9B°/oE8°/° BB°/。8Co/oE6°/。8Fo/°9B%E8。/° BB%8C。/。εF°/oBC°/。 8C°/° E6°/。 8F°/o9B°/oE5%
80°/o8Bo/。 E5°/°A碎。/oA7°/° E9。/。AO°/。AD°/。 E9。/oAC%BCo/° E5%96°/。 9冷

°
/。 E3°/° 80°/。 8D°/oE5o/° BE°/° 9g-2022-o/。 E6o/。 B3。/°9S

°
/oε 5°/。 9C°/。 8B。/°E5%9C。/°8B°/oE6°/° 9C．/。 83。/oε 9°/。8王 %B8°/。 E8°/°88%89%E5。/oBE°/o8C%E9°/o9A°/o8可%E5。/° B0°/°91°/。

E6%95%B8°/。 E5%9F。/oB7。/。ε6。/°研 °
/。 BF°/oE8%AB。/。87o/° E8%B5%B7-2300碎 65百冷.htm︳ (最後 瀏 覽 日 :202再/7

/30)再者 ,法國憲法有一個我國沒有的制度 ,法國總統可運用法國憲法第 再9條第 3款 (︳
︳arHde

仍.3),又稱 「責任承諾」 仆ngagementderesponsabj︳ ㏄e),允許法國政府在 「不經過議會表
決」的情況下 ,通過其提出的法案 ◇但國會可於 邱 小時內提出不信任案要求內閣重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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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7年起不再須經立法院同意 ,從而我國的中央政府體制是偏向總統

2制的混合制 ,形成 「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憲政問

3題 ,從 1997年修憲之後層出不窮 ,有 志之士無不提出解方 ,欲改善此

#一不健康的憲政結構問題 。

5  此次立法院的修法特別是建構藐視國會性質的國會調查權 ,正是

6在修憲困難且緩不濟急的情況下 ,欲匡正前述權責不符的憲政問題 ,

7而使我國民主政治能更臻責任政治的理想 ,前述聲請人的聲請書中 ,

8均不難發現隱含 1930年代 「超級總統制」的五五憲草幽靈 ,蓋五權憲

9法發韌於五五憲草 ,而五五憲草的核心精神 ,亦 即總統獲得不受 (有

生0效 )監督的權力 ,例如行政院長 、各部會首長均由總統任免 ,並各對

生1總統負責 (五五憲草第 59條參照),和我國現行憲法是 1946年政治

12協商會議 ,憲法執筆者張君勱認為為避免總統或內閣 「孤行己意、為

生3所欲為」 ,一 定要建立負責任的政府 ,貫徹 「責任內閣」的基本精

1#神 ,例如面對行政權與立法權衝突時 ,憲法第57條 :「行政院依左列

15規定 ,對立法院負責 :⋯ ⋯二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

16時 ,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 ,得經總

17統之核可 ,移請立法院覆議 。覆議時 ,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

18持原決議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三 行政院對於立法

19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經總統

20之核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才多請立法院覆議 。覆議時 ,

21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

22辭職 。」可以得知制怎若明知出筑試於衣政院人芋及政無具有而及控

23制社 ,故行政兵土法發生對立 ,根本矛盾其介不在行政院長而是出

2耳 玩 ;但制忠者卻通過行政院長刊好的安排 ,〡行政院長負起︴任 ,如

25此安排可以總結一語 ,形成 「我統有社 、內出有

一

」的制皮
5,縱

然憲

5但 「總統有權 ,內閣有責」 ,這不意味著行政院變成責任內閣制 ,立法院變成英國或法國的國

會 ,行政院長只是根據憲法條文 「有條件的對立法院負責」 ,還不能稱責任內閣制 。因為 「行政

院仍受總統指揮」 ,故可說這是一種 「修正的總統制」。參 :孫科講話 ,國民大會秘書處編 ,國

民大會實錄 ,頁 39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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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增修條文第3條凍結了前述憲法第57條規定 ,但增修憲法條文除了

2拿掉行政院長辭職 ,以及調整覆議的若干程序外 ,原 則上仍維持原本

3憲法 57條的規範精髓 。

↑  聲請人一至三之聲請書內均強調民國86年修憲後我國中央政府體

5制 已轉變為雙元民主 、雙首長制的設計 ,其 中立委柯建銘等聲請書第

67頁指出總統僅向人民負責 、不向立法院負責 ,強調我國中央政府體

7制 自民國86年 第四次修憲之後為雙首長制 ;但實際上擁有決策大權的

8總統 ,如何 「僅向人民負責」?對於來自國民主權選舉產生的立法

9院 ,卻能夠完全置之不理 ?則 怎法堵侈條文年 2倷年 9、 10項城子立

10委可對出統提出#加或尼免朱 ,若出筑不向土法院負十 ,則土安前述

生生#劫 、尼免之怎法#力 的理═基礎何在 ?從民主政治亦即責任政治來

12看 ,前述 「總統僅向人民負責、不向立法院負責」之論點頗為矛盾及

13弔詭 。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 2024年 7月 29日 接受專訪時指出 :「 好

“ 不容易從90年代民進黨提出釋憲案 ,推動國會調查權 、國會權強化 ,

15一路走到現在 ,五權憲法體制已經掏空到零零石卒石卒,大法官是否要加

16以復活 ?」
6為

了阻擋立法院調查權的建構 (包括質詢及拒絕答復 、提

17供 資料等藐視國會行為),憲法法庭在 l13年 憲暫裁字第 1號提到

18 「有破壞憲法機關問平等相維之憲法精神之虞」一語 ,彷彿回到 1930

19年代 「超級總統制」五五憲草的時空 ,無視我國當今憲政價值體系 ,

20早 已無國民大會 、「準民意機關」的監察院已非民意機關 ,無從 「穿

21越」回到過去 ,前立委林濁水的觀察 ,可謂一針見血 。

22二 、楚持立法院胡生社辛固

一

任政治之怎法時安l｜ 來出

23 (一 )胡生#之性夕兵田◆胡生#
2#  調查權本身不是一個專屬單獨行使的權力 ,凡依憲法或法律負有

25任務或職權的機關 ,在作成決定或決策前 ,為 了收集資料釐清真相 ,

26了 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皆 享有調查權 ,否 則無法完成機關之憲定

6林朝億 ,大法官提問很不健康 林濁水憂 :三權憲法趨勢會被逆轉回去 ,Newta︳ k新聞 ,網址
httpSˊ /neWta｜ k.tW/news/v心 w/2024-07-29/930017(最 後瀏覽日 :202φ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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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或法定任務 。換言之 ,不待憲法明定機關有調查權 ,乃 屬機關行使職

2權 內的 「固有」權 r艮
,例 如行政程序法 (即 是行政機關職權行使

3法 ),其 中規定職權調查主義 (行政程序法第36條參照)、 行政機關

↑依職權為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 ;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

5 (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參照)。 惟若須有強制手段的胡主#仍須有法

6年之規定 ,如果人民違反配合的義務 ,若干法律特別明定罰則 ,例如

7公平交易法或環境相關的法律明定業者或人民有配合的義務 ,而 這些

8對於不配合義務處罰的法律 ,必須要符合憲法第 23條之檢驗是否合

9憲 。換言之 ,機 關 (含立法院)為行使調查權 ,而 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10是否合憲 ,最後就是作憲法第23條之審查。至於土法院我#行使法之

上1胡生#之行使是為了左汁芋介 、探求兵相 、收朱完整的女料 ,以作為

12未來侈法或年生政府預年的公才 ,並生︳政府之施政 ,符合憲法第 23

13條的公共利益 ,應屬合憲。

1再   立法院的職權範圍有來自於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所賦子 ,也有來

15自 法律的規定 。憲法上的規定有 :一 、立法權 ;二 、預算權 ;三 、國

16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四 、監督權 ;五 、人事同意權 ;六 、不信任投

17票權 ;七 、彈劾總統副總統之權 ;八 、修憲案、領土變更案及正副總

18統罷免案。7立法院職權來自法律的位階有 :獨 立機關 (國 家通訊傳播

19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等組織法)與檢察總長之

20任命 (法院組織法),前述法律位階之職權具有高度自主性與獨立

21性 ,必須賦子該等人員更高的民主正當性 ,因 此符合憲法職權範圍內

22之立法院職權 。綜觀前述憲法或法律賦子立法院的各種職權 ,依其功

23能 ,可以概略分為 「立法性的權力」和 「監督性的權力」兩大類 。前

“ 者以制定抽象的法規範為主 ,後者則以監督行政之運作為核心8。 惟無

25論是前者為決議做準備工作之立法性權力 ,或後者為針對過去事件或

7董保城 、法治斌 ,憲法新論 ,元照 ,2021年增訂八版 ,頁 532-5再0;陳淑芳 ,國會調查權在我

國法制建置之可育旨1生
一兼論德國之法制 ,發表於 :中華民國憲法學會主辦 ,民國 l13年度專題研

討會 ,2。 2↑ 年 6月 ⊥日 ,頁 7-9。

8陳淳文 、吳庚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 ,三民 ,l12年 9月增訂 8版 ,頁 59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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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弊端等所謂之監督性的權力 ,甚 至兼具前後兩者功能之權力 。釋字

2585號指出 :「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 ,本其固有

3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 ,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 ,

#俾能充分思辯 ,審慎決定 ,以 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發揮權力分立與

5制衡之機能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

6權力」 ,是以立法院發動調查權並不以行政機關或政府官員有違法 、

7失職情事為前提 ,只 要是某一事實之釐清有助於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

8解與監督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立法院即可展開調查 。

9  由於立法院是合議制機關 ,應經由集會方式以常會 、臨時會或是

生0委員會 ,透過質詢權與調查權之行使 ,來執行立法性的權力與監督性

11 白ㄅ才蔭力 。

12 (二)在田琳邦站◆胡生#法規先之借境

13  民主憲政國家中 ,國 會乃國民主權之代表者 ,國 會應體現人民代

l↑ 表之自我形構的 「國會自治」 (比rlamentarischeAutonomie)。 是

15以立法機關本諸人民付託之立法權限 ,即得自我訂定議事規則 ,決定

16如何進行立法程序 。德國基本法第40條第1項 第2句 肯認基於國會自

17治 ,聯 邦議 會得 自行 訂定議 事規 則 (Gesch色 ftSOrdnung乩 s

18DeutschenBundestages,簡 稱 GOBT)。 德 國聯邦議會議事規則

19 (G0BT)的 法律性 質被 多數學者歸類為 自治章程 (autonoⅢes

20乩tzungsrecht),其 位階低於德國基本法及法律 ,違反聯邦議會議

21事規則的行為僅在聯邦議會內部產生影響 ,並不直接影響該行為的合

22憲 ．l生 ,除 非聯 邦 議 會議 事規 則 違 反 基 本 法 內容 的 具 體化

23 (Konkretisierung)9,始 有違憲可能 。

2再   德國聯邦議會議事規則 (GOBT)主要是規範聯邦議會內部組織 、

25議事流程 、國會議員的權利及義務等等。G0BT只 適用當屆會期的聯邦

26議會 ,因 此每尸由新國會都要重新制定 「該屆會期的議事規則」 ,但也

9 ChristophDegenhart,Staatsrecht︳ .StaatSorgan︳ sat︳onsrechtMitBez山 genZumEuroparecht,C.F

M山｜︳eㄢ §7︳V2.Rn.6可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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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可以援用 (ubernehmen)既有的 GOBT;聯邦議會實務運作有時候也會

2配合當屆議會的需要做部分的修改
m。

3  國會調查權行使之方式及調查事項往往涉及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

↑員 ,要求渠等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科

5處罰鍰或施以強制手段 。國會自治規範對象只限於議員及相關議事人

6員 ,因 此議事規則 (GOBT)無 法完成德國基本法所賦子國會之任務 。

7德國 1949年基本法第 44條明定聯邦議會享有調查權 ,而且調查權在

8聯邦議會議員 l/4的要求之下 ,應成立調查委員會。此一條文特別係

9眻少放找貝之要求就可以成立胡生安貝◆ ,明〡的可以才出田◆胡主

l0#具有保昨少技找貝或小才代琺我#之行使 。Ⅱ由於基本法第 44條第

112項調查證據準用刑事訴訟相關規定 ,使調查權之行使往往牽涉到國

12會以外的行政機關 ,甚至人民。為了避免紛爭 ,2001年聯邦議會制定

13了 《調查委 員會法》 (Gesetzzur比gelung止sRechtsder

1再 Untersuchungsausschuesse  des  Deu七Schen  BundestageS , 簡 用各

必 Un七erSuchungsausschussgesetz一 PUAG),其 中對於調查對象原則上

上6是內閣和各部會 ,至於對於私人 ,國 會不能純粹為了調查社會或私人

17領域而調查 ,必須是政府或行政對於私人採取了一項違法的措施 (例

18如違法之租稅減免或企業資助),或政府官員與私人有違反職務之往

19來 ,為 了生千政府或行政而須胡生私人時 ,方符以社什或私人領域作

20為胡生封泉 。PUAG另 對不配合調查義務的人民處以罰鍰 、規範調查委

21員 會如何行使調查權 ,而 將國會調查權區分為監督及醜聞調查與立法

22調 查 ,並分由不同的調查委員會加以行使 。而在實務上 ,聯邦議會也

loDeutScherBundestag.httpsV/www.bundesta真 .de/Ser㏑ ceS/g︳ ossar/g︳ ossar/G欣 eschae仗sordnung-2玲

5432,https:〃 WW比 bundesta父 .de/ServiceS放︳ossar/g〡 ossar/G旗 eschaeftSordnung-2碎 5再32;https:〃 www.

bundeSta真 .de/pa〢 ament/au欣 aben/r㏄ htsgrund〡 aㄡen/e〢aeuterun又 en其 eSChaeftsordnung欣 escho02-2玲

碎656

⊥l德國為內閣制國家 ,內閣閣員同時為國會多數黨之議員 ,口會多政﹏封於監6政蓏 太大的只
也 ,從而監6政府的任法 ,大部分落在田合少放卡的身上 。(按 :我國當今卻正好相反)因此若
欲使國會發揮其監督行政之功能 ,除了經國會多數同意成立之調查委員會 (多數調查),亦應確
保國會少數聲請成立之調查委員會 (少數調查)。 同一見解 ,詳陳淑芳 ,國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
建置之可身旨陛一兼論德國之法制 ,發表於 :中華民國憲法學會主辦 ,民國 113年度專題研討會 ,

20“ 年 6月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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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曾 以 國 會 議 員 作 為 調 查 的 對 象 ,即 所 謂 的 國 會 調 查

2 (ParlaⅢen七 Senq比te)° 12整體言之 ,德 國聯邦議會運作規範有以議

3事規則 (GOBT)與以法律位階 (即前述 PUAG)來規定 。

冷  我國立法院職權行使之規範 ,屬 於法律的位階或者是議事規則 ,

5憲法並沒有明定 ,憲法只針對國民大會的職權行使在憲法第34條規定

6以法律定之 。由於在憲法增修條文之前憲法本文的監察院是屬於民意

7機關 ,因 此在民國37年駝制定了監察法針對彈劾糾舉及客計權 、糾正

8權行使而規定 。在民國 46年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6號解釋 (爭點 :

9國 民大會 、立法院 、監察院等同民主國家之國會?)指 出國民大會 、

10立法院與監察院 「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民國81年修憲時 ,

11將原本間接選舉的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 、國民大會同意 ,民 國89年

12修凍結國民大會 、將監察委員同意權改由立法院行使 ,我 國國會自此

13僅剩立法院 ,自 此 ,立法院成為我國直接民主正當性之唯一合議制憲

1# 且史毋軋丹司 。

必  立法院為全國最高立法機關 ,其職權規範在憲法第63條 ,但在民

16國 37年時只有議事規則 ,隨著國會剩下立法院 、歷次修憲增加覆議及

上7不信任案 、委員席次增加對於法案之提出、議案之決議 、會議出席以

18及表決等等人數之計算亦須重新加以考量 、司法院釋字第 325號解釋

19對於立法院文件調閱權有更明確之解釋等 ,從而在民國88年時針對過

20往沒有明確且有體系之法令規範改弦更張 ,制 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

21除將新興議題於法律位階明定 、也將原規範於議事規則的部分規定才多

22列於職權行使法 ,如 此發展旅絡其

一

和我 田相如似 ,是吐若社◆生

23迅 、政治發一展
及忠法逸垃年因子 ,從技為何咯的磁芋規則 ,提升為技

2再 為詳立 、有法律位時的我#行使法及相而規定 ,從而立法院之改革眨

25者前述發展 自然◆有又洋芷的法律規定 ,將其 「固有#限」明文規定

26只 是因危時代生迅所需 ,當今面臨我國憲政第二次朝小野大的時刻

12陳淑芳 ,國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建置之可館 1生 一兼論德國之法制 ,發表於 :中華民國憲法學會
主辦 ,民國 l13年度專題研討會 ,202可 年 6月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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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後述),將 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揭示之國會調查權為立法權

2之固有權限適時增列並增益其內涵 (包括如職權行使法第48條規範法

3人 、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之義務),不僅符合了法的明確性正當

再性 ,受到人民的監督與法院的審查 ,符合法治國的原則 ,更能體現民

5主政治與責任政治之真諦 ,未必逕能以 「擴權」一語稱之 。

6 (三 )田◆胡生#之界限

7  調查權行使必須是確認具體事實以及找出相關證據 ,由於調查委

8員 會從屬於國會 ,所以其職權不能逾越國會之權限範圍 ,司 法院釋字

9第 585號解釋 :「 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 ,不 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10則 ,亦 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

生生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即是揭示此旨。

生2  關於國會對於內閣行使調查權之限制 ,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也有一

生3定的見解 ,其認為不得侵犯行政自我負責之核心領域(Kernbereich

l#eXekutiverEigenverantWOr七 ung)13。 例如 :內 閣形成決策之提案 、

15討論與行為之領域 ,包括在內閣會議內之討論 ,與為內閣會議與各部

16會之決定作準備工作 ,亦 即在跨部會或部會內議決之程序 ,不 受國會

17調查委員會之調查 。且原則上聯邦議會之監督權限僅及於已經終結之

18事件 。若審議與決定之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則 此一監督權限並不包

19含對此加以干預之權限。即使事件已經終結 ,在某些情況下 ,內 閣並

20無義務告知屬其行政自我負責之核心領域內之應秘密事項 ,雖然此等

21事項受保密之程度與事件尚未終結前有所不同
必°就已經終結之事

22件 ,國 會調查委員會得否調查內閣意志形成的領域 ,應依具體個案而

13BVerfGE67,l00且 (13少):77,l且 (5少);1l0,l奶 生 (21碎 且).另參 Pca乃ε既 Der”】色rnbereich

ex曲tiverEigenver班 仙〃Ortung‘
‘
,ZParl21l1碎 ,S.885f〔 ;工 正佗ε鹿乃ParlωmenttIische

Un七efSuchung§上ompetenZimKembereichexe上utiverEigenveran仙〃Oftung,FS∫ v.Br啦nneck,21l1l,S.

碎3猝 正 轉引自陳淑芳 ,國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建置之可能性一兼論德國之法制 ,發表於 :中華民

國憲法學會主辦 ,民國 113年度專題研討會 ,20“ 年 6月 1日 。
“ BVerfGE67,100且 (13少 );12猝 ,78正 (120且 ,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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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 ,就提供 (為確保國會監督之有效性)與不提供 (為保障內閣意志

2自 主形成的空間與國家利益)對於公益之影響作必要之衡量。伍

3 (四 )司法院拜字年 585洗拍示土法院胡生#為固有#
再  大法官在釋字第 585號解釋首先開宗明義闡明 :「 立法院為有效

5行使憲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 ,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

6權 ,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 ,俾能充分思辯 ,審慎決定 ,

7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而所謂的固

8有權能 ,係指國會調查權已隱含在國會的職權之中 ,係為輔助國會行

9使職權之一項權力 (輔助性與附隨性權力),而 無待憲法之明文規定

1016;若 憲法加以規定 ,亦僅是確認而非滄ll設此項權力 。主因國會為行

11使其職權 (例如 :立法 、監督行政 、行使人事同意權),同行政機關

生2與 司法機關之作成決定與裁判 ,仍 有釐清事實 ,獲得充分資訊之必

13要 。比較法上 ,雖然美國 《聯邦憲法》沒有明確規定國會對藐視國會

l再 之個人有拘禁之權力 ,但這種權力是憲法所默示承認的 ,因 為沒有

15它 ,國 會就無法有效地履行其職責。17

16  從而 ,行政權及司法權擁有調查權一事 ,無待憲法明定 ,更遑論

17基於國民主權 ,由 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之立法委員 ,所組成之國會具有

18調查權一事 ,縱使憲法未有明確規定 ,亦 可推得憲法應有默示授權 ,

19或源自立法院職權之事物本質而有民主正當性 ,本毋庸贅述 。故當某

20一機關有決定 (策 )權 時 ,亦應擁有調查權 。

2生   至於一國政府體制究採內閣制或總統制 ,在 憲法未明定下 ,並非

22判 斷國會是否擁有調查權之標準 ,無論是採內閣制之英國 ,或採總統

15 Chr︳ stophDegenhart,Staatsrecht︳ .Staatsorgan︳ sationsrechtM:tBe2山 genZumEuropa「 echt,C.Π

M山︳︳eㄢ §9︳V2,Rn.683∥ ;陳淑芳 ,國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建置之可能性 一兼論德國之法制 ,發

表於 :中華 民國憲法學會主辦 ,民國 l13年度專題研討會 ,20“ 年 6月 1日 。
16詳 :廖元豪 ,析論立法院調查權 、聽證權與藐視國會之處罰 ,當代法律 ,20郵 年 5月 ,頁 與 。
⊥7 That︳

s.a｜thoughtheFedera︳ Const︳ tut︳ ondoes noteXp︳ ︳cit︳ yproVjdeforCongress︳ ona〡 power toho︳d

︳ndiV︳ dUa｜ s︳ ncontempt,§ uchpower︳ scons︳ deredimp｜ ︳edbecausew:thout︳ t,Congresscou︳ dnot
e什ectjve︳ ycarrvout︳ tsdut︳ es.Sεεcontempt ofCongress,

h七tps:〃 www.︳aw.co rne︳ ︳.edu/wex/contempt ofcOn焦 re∫ S?fbc︳ id=｜wZXhObgNhZWOCM了 EAARO1h心 0RVm
WprngdGPec下 fcdZcN頁3hkidYbAMG7Senf5a、/XBxwNcMbVOM︳ aem 一v5k2mc｜ N7EftⅥ′r再 rhAL︳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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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之美國 ,皆承認國會具有調查權必o另 內閣制或總統制亦非界定國

2會調查權範圍之標準 ,國 會調查權之範圍仍應依憲法所賦子國會之職

3權界定之 。故我國究為內閣制 、總統制或雙首長制國家 ,在立法院是

#否擁有調查權與其調查權範圍為何之判斷上 ,並不具重要性 。

5 (五 )田◆胡生社的怎法時安l︳ 來出

6  早在民國 93年 12月 15日 司法院做成釋字第 585號解釋 ,闡 明立

7法院有國會調查權 ,何以將近 20年後的民國 l13年 ,立法院才將國會

8調查權明文人法 ?蓋是民國 l13年的行政權及立法權分裂 ,特別是行

9政權是弱勢總統 、立法權國會三黨不過半 ,因 應朝小野大的憲法時刻

10再度到來 ,關於國會調查權立法的時機於焉產生 。特別是 2016—2024

11年這八年蔡政府的完全執政 (行政與立法多數均為民進黨),加上新

12冠肺炎肆虐的這幾年 ,發生許多有關疫苗 、口罩 、快篩等政府失能爭

13議 ,以及 NCC、 光電 、雞蛋 、前瞻計畫等政府決策問題層出不窮 ,使

1再 得真相不明 ,影 響人民生命 、健康 、財產權益至鉅 ,有 別於 2000一

152004年當時的朝小野大 ,我 國第一次政黨輪替 ,可能因為前總統陳水

16扁 有意做全民總統 (如 首任閣揆任命國會多數黨國民黨籍之唐飛),
17加上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政治手腕等因素 ,縱使行政立法不免對立 ,當

18時並未有制定國會調查權的迫切需要 ;2004年發生 319槍擊事件 ,國

19會調查權法制化雖開啟了濫觴 ,後來聚焦在真調會的相關爭議 ,前總

20統陳水扁第二任任期又陷入貪污爭議 ,因 為憲法規定總統有刑事豁免

21權 ,縱使社會運動勃興 ,亦未形成制定國會調查權的立法迫切需要 。

22有論者認為在我國少數政府之所以能存續 ,蓋是在野政黨對於憲法倒

23閣規定所做的理性選擇19。 從而 ,2024年的當下 ,我 國歷經三攻政黨

2再 輪替 ,經過 16年的完全執政後 ,再度迎來朝小野大的憲法時刻 ,特別

18參 H.H.Klein/K.一A.Schwafz,in:D竹ig/He比og/Scholz,Gr,n山與比tZ-Komment鎷 103． ELJanu狂

202ㄥ ,細.貂 】㎞.1.轉引自 :陳淑芳 ,國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建置之可能性一兼論德國之法制 ,發

表於 :中華民國憲法學會主辦 ,民國 l13年度專題研討會 ,20“ 年 6月 1日 。
19參李俊儀 ,憲政規則與理性選擇 :台灣少數政府的存續 (2000∼ 2008),社會科學論叢 ,第 5

卷 2期 ,20l上 年 l0月 ,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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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 占多數的在野陣營有高度共識制定國會調查權之相關規定 ,從而讓

2國 會調查權制度在我國法制生根 、發芽 。國會調查權制度在國外視為

3理所當然且行之有年 ,面對國會調查權制度之世界潮流 ,身 為憲法守

#護者的大法官 ,理當回應人民瞭解事實真相之需要 ,守 護育成此一制

5度 ,以健全我國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 。

6  司法院釋字第 613號解釋指出 :「 民主政治以責任政治為重要內

7涵 ,現代法治國家組織政府 ,推行政務 ,應直接或間接對人民負責 。

8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 ,此乃

9我國憲法基於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 。是憲法第五十三條所

10揭示之行政一體 ,其意旨亦在使所有行政院掌理之行政事務 ,因 接受

11行政院院長之指揮監督 ,而得經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途徑 ,落實

土2對人民負責之憲法要求 。」立法院應如何檢驗行政院對其負責 ,有賴

生3於立法院之職權行使 ,建構完整的國會調查權制度 ,實屬必要 。

1碎 八 、就言詞外卄手法足們逐一說明 :

15一 、113年 6月 24日 各正公布之土法院我#行使法堵訂t修正係文全

16  文 ,及同日公布之印｜法第 141條之 l,其立法程序是否有明預

一
1了    六田ㄌ比?

18  有關立法程序明顯重大瑕疵之爭議 ,司 法院釋字第 342號理由書

生9闡明 :「 法律因牴觸憲法而無效 ,固 不以其內容牴觸憲法者為限 ,即

20其立法程序有不符胡生芋i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瑕疵者 (如未

21經憲法第六十三條之議決程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其為無效 。然

22如其瑕庇是否已速足以形年法律成立之

一

大程度 ,尚有手珴 ,並有符

23於胡在若 ,貝l︳ 芋才尚未明預 。」簡言之 ,釋憲機關是否要介入審查 ,

2#須有 「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即 「一望即知」如同寫在額頭上之情

25狀 ,否 則應尊重議會自律 ,由 立法院自行認定之 ,非釋憲機關所能審

26究 。司法院長許宗力認為 「國會自治┘或 「國會議事自治」乃國會自

27行以內規方式訂定議事規則 ,即表示國會得 自主且獨立地決定議事規

13



1則之內容 ,如議事日程如何安排 、議案究應以二讀或三讀會議決之 、

2如何決定發言次序 、發言時間之長短 、以何方式表決 、如何行使質詢

3權與同意權等 ,皆 由國會自行決定 ,無其他國家機關置喙餘地幻o

#  總統 、行政院及立委柯建銘等51人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均提

5及本案立法程序中採 「舉手方式表決」有重大明顯瑕疵 ,致國民事後

6無從具體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 ,與民主原則與國民主

7權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顯然有違一語 。然查 ,議 案的討論和表決

8等 ,乃 屬議會自治之重要內容 ,有 關表決方法 ,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

9第 35條第 1項規定 ,「 本院議案之表決方法如下 :一 、口頭表決。

10二 、舉手表決 。三 、表決器表決 。四 、投票表決 。五 、點名表決 。」

11同條第 2項規定 :「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方法之採用 ,由 主席決

12定宣告之 。⋯⋯」立法院在立法實務中雖然常採表決器表決方式 ,始

13於民國 82年 5月 19日 ,在此前除無異議口頭表決外 ,多 採舉手表決

“ 方式 ;即使採用表決器方式後 ,亦 曾多次改採舉手表決方式 。在立法

15院審議系爭爭議條文時 ,因 為有國民黨、民進黨立委互控對方偷取表

16決卡的問題21,恐 影響投票之正確性 ,因 此主席立法院長韓國瑜依照

17議事規貝ll第 35條第2項規定 ,決定採用 「舉手表決」方式並宣告之 。

18由條文觀之 ,主席有權決定議案之表決方式 ,且立法院之議案表決方

19法無論幾讀會 ,主席均有該決定之權 ;再者 ,就舉手投票方式屬於無

20記名投票 ,亦值得商權 ,蓋舉手表決一定是當事人親自表決 ,無從由

21他人冒名頂替 ,且現在國會已全程公開直播 、錄音錄影 ,國 民自然可

22從國會頻道獲悉贊成或反對法案之個別委員 ,且錄影均已存證並公開

23上網 ,無礙國民行使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 ,更追論罷免立

20許宗力 ,國會議事規則與議事自治 ,收錄於氏著 ,法與國家權力 ,元照 ,19奶 年 ⊥0月 ,頁

30可 。

2⊥ 林敬殷 、王承中 ,民進黨公布影片 控徐欣瑩搶走議事人員表決卡 ,202可 年 5月 23日 ,中央通

訊社 ,網址 :httpsV/www.cna.com.tW/news/ajpV202碎 05230192小 px、 屈彥辰 ,綠轟舉手表決黑箱
藍示影片邱議瑩 、黃捷抽走表決卡 ,202再 年 5月 23日 ,聯合新聞網 ,網址 :https://udn.com/ne

︼vs/storv/生 23冷 75/798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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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根本無須諸如本案的事由 ,於訾議舉手表決方式提出無從追究政治

2責任等理由 ,實屬不當聯結 。

3  至於行政院 、總統聲請書內提及立法程序須 「既議且洪」 ,本案

碎僅 「決」而未 「議」 ,故有明顯重大瑕疵 。然查 ,參與立法程序之成

5員 ,負 有主動 、積極參與討論及辯論之義務 ,若 一方只是消極杯葛 ,

6使議事無法順利進行 ,此際再主張其程序權受到侵害云云 ,程序權之

7保障應不包括違反立法委員行為法第 7條 ,未能秉持理性問政 ,共同

8維護議場及會議室秩序 ,而 有該法所禁止之行為者 。此外 ,本案之立

9法程序 ,和釋字第 499號解釋並無法相提並論 ,蓋釋字第 499號解釋

10就該次修憲應採記名卻採不記名 、當時並未錄音錄影公開上網等情 ,

11致 88年 9月 15日 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違憲 ,而釋字第 342號解

12釋亦提及 :「 惟其瑕疵是否已達足以影響法律成立之重大程度 ,如 尚

13有爭議 ,並有待調查者 ,即非明顯 ,依現行體制 ,釋憲機關對於此種

1再 事實之調查受有限制 ,仍應依議會自律原則 ,謀求解決 。」因而憲法

15法庭如必須組成鑑定小組或檢視議事程序各個環節 ,進一步確認調

16查 ,而 非一望即知 ,則 已非釋字第342號解釋所稱重大明顯瑕疵 。

17  本案之舉手投票表決及計票方式是否合法 ,實屬國會自治 ,且明

18定在立法院議事規則內 ,參酌德國聯邦議會議事規則 (G0BT)第 48條

19規定 :「 表決方式採舉手表決 、起立表決或坐下表決。針對法律草案

20最後的表決則採起立或坐下表方式 。」由於德國聯邦議會議事規則第

2148條將舉手表決 、起立表決與坐下表決並列 ,具有同等效力 。22在我

22國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5條 ,並沒有如同德國針對不同讀會有明文規定

23表決方式為何 ,我國是統一規定所有議案之表決方法 ,因 此以舉手表

“ 決的方式並沒有違反公開透明 、民主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 ,應屬合

25憲 。此外 ,前 已提及 ,在德國 ,違反聯邦議會議事規則的行為僅在聯

26邦議會內部產生影響 ,並不直接影響該行為的合憲性 ,更可佐證系爭

22R㏄正︳/BuCkeㄣ HandbuChf由 rd︳ ePa〢 amenta〢 schePra〤 is,m比 Kommentar2urGesch白 孔sordnungdeS
DeutschenBundestages,1990.GeSCh白λSordnung一 Bundestag,∮ 碎8,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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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條文之立法程序並無重大明顯瑕疵 ,應屬 「國會自治」或 「國會議事

2自 治」事項 。

3二 、土法院我#行使法下列係文之規定 ,是否土忠?

再 (一 )出抗日竹報告部分 :年 15你之 1、 年 15侏之 2、 年 15你之 4

5  世界上各個國家 ,對於總統向國會做國情咨文或國情報告 ,有 不

6同 用語 。大致有下面二類規定方式 :一 、總統發表國情咨文 。二 、總

7統提交書面國情報告 。前述一是指國家是讓總統提供資訊 、發表演

8說 ,而 非要求總統報告 ,如 美國、法國、南韓 、俄羅斯 ;前述二是國

9家是要求總統提交 「書面報告」 ,書 面報告當然無法對總統詢問 ,但

10還是可以對書面報告事後進行討論 ,甚 至以書面詢問總統 ,如 墨西

l1哥 、肯亞 、哥倫比亞 。我國憲法就總統國情報告究屬何種模式?系 爭

12條文是否違憲?須逐一討論 。

13  1.忠法規定立安我取出抗現研報告 ,非求出玩汝現

l再    任)各忠歷史兵怎政迂作先例

必  民國 81年 5月 27日 第二屆國民大會第 2次修憲 ,規定 :「 國民

16大會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並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 。」

生7  李登輝總統曾經七次至國民大會進行國情報告 。李登輝總統於

181999年最後一次作國情報告後對問題進行綜合回覆 ,為 「統問統答」

19鋪下先例 。

20  民國 89年 4月 24日 國民大會進行第 6次修憲 ,規定 「立法院於

21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刪除 「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

22等字。

23  有人認為 ,該玫修憲刪除 「並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等字樣 ,似

“ 有意限縮立法委員提問權力 。但實際上 ,這跟 「總統的報告本身」無

25關 。只和 「立委能不能對總統提供建言」有關 。所以 ,刪除立委的

26 「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權力 ,並不代表總統的口頭報告義務可以減

27輕 ,包括報告不清楚的時候應該有補充報告說明的義務 。

16



1    ｛2)孔取出統 「口頭報告」採子出玩技南報告我務

2  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3項 :「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

3取總統國情報告 。」

↑  憲法修修條文要求總統現場口頭報告 ,乃 課予總統較高的報告義

5務 。所謂更高的報告義務 ,展現在二方面 :

6  ☉更高的報告義務 ,就不只是念報告內容 ,要報告到讓立委得到

7足夠清楚資訊 。

8  ㊣如果總統口頭報告沒有讓立委得到足夠清楚資訊 ,立委可以請

9求總統補充說明 。既然是口頭報告 ,就有可能因為口頭報告的不完

10整 ,立委希望總統就不完整的口頭報告 ,再 進一步補充報告 (說

11明 )。

12  倘若 ,總統報告地太簡略 ,而立委也無權請總統補充說明 ,則 增

生3修條文規定 「聽取總統報告」將沒有意義 。那當初修憲寫讓總統 「提

1↑ 交書面報告」或讓 「總統演說」就可以 。既然修憲時寫 「立委聽取總

15統報告」 ,要讓此聽取報告有意義 ,實 質上當然包括總統報告不清楚

16不 明瞭楚 ,立委有權請總統補充報告 (說明)。

17    (3)不 能對鋕統安的 ,但可帝求出玩補充報告就明

18  不過 ,在請總統補充的方式上 ,不 能達到類似對行政院官員的質

19詢程度 。質詢是寫在憲法中 ,立法委員可對行政院官員質詢 。但既然

20憲法只規定 「聽取總統報告」 ,沒有寫 「質詢」 ,當然不可以對總統

21質詢 ,以 示對總統的尊重。但是 ,在尊重總統的前提下 ,憲法修修條

22文 已經課予了總統的國情報告義務 。總統報告不清楚 ,立法委員當然

23可以請求總統補充報告 (說明)。

“  Z我 #法年 15係之 1

25    仁)修正條文封照

新 法 舊法

第十

五條

之一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

三項步、見定之精神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邀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

條第三項規定 ,立法院得於每年集

會時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

⊥9



出玩於每年二月一日前向上法院送

比進行田廿報告 ．

新任出玩於扎我兩迅內向立法院送

交田竹報告｜ ,並於一個月內越立法院

也行口特報告 。

1    (幼 年 2、 3項兵t規定田忙報告時門充月合忠

2  針對職權法第 15條之 l,聲請人一認為第 2項將國情報告書與國

3情報告的時間訂得太具體 :「 課予總統須常態性至立法院為國情報

碎告⋯⋯」。

5  針對職權法第 15條之 1第 2項及第 3項 ,僅規範總統國情報告的

6時間 ,且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3項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

7取總統國情報告」提到的 「每年集會時」之具體落實 。憲法增修條文

8本來就規定 「每年常態性報告」。因此 ,此一具體時間規定 ,並無違

9憲之處 。

10  在一般法律條文中援引憲法規定產生憲定義務的規定確屬少數 ,

1l職權法第 15條之 1原本的規定 ,立法院得於每年集會時行使 「聽取總

12統國情報告」的權力及義務 ,總統也有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3項 國

13情報告的憲定義務 ,從而 ,此一總統國情報告 ,絕非儀式性 、禮貌性

1再 的致詞 。國情報告的發動主體是立法院 ,法條在此的 「得」是 「依職

15權 」之意 ,而 非法律的授權裁量之意幻°比攻修法 ,則 是具體化原本

上6憲定義務的行使程序 ,將原本立法院 「得於每年集會時 ,聽取」總統

17國 情報告 ,明 定 「於每年集會時邀請」總統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

18憲法規定的 「得」字 ,明確規定為 「於每年集會時邀請」 ,換言之 ,

19倘立法院未於每年集會時邀請 (即 反面解釋為 「不邀請」),總統自

20無至立法院進行國會報告的必要性 。

2g指 :立法院依職權 「可邀請」或 「不邀請」總統到院進行國情報告 ,而不是指如果事實符合法
律要件 ,而且法律有明確授權 ,行政機關就可以自由決定是否發生法律效果 ,並且可以選擇發生

哪一種法律效果 。
18



1  憲法第68條規定 :「 立法院會期 ,每年兩次 ,自 行集會 ,第 一次

2自 二月至五月底 ,第 二次自九月至十二月底 ,必要時得延長之 。」照

3修法前規定 ,只 要是每年休◆中 (可能是第一 、第二◆如 ,亦可姑是

#出時◆),土法院只要行使 「我取出筑田仿報告」的#力及我務 ,出

5抗扎可能有不只一次的田時報告怎定我務 ,新我#法第 15係之 1規

6定 ,不僅是參考憲法第68條規定 ,使符日竹報告的在序更明球 、具心

7化 ,並可避竹 ,免除描筑可能須於弟二千加 、出時◆ ,反狂前往土法

8院進行日特報告之可能性 ,舊 有條文因為沒有規定國情報告之時間和

9方式 ,反而可能有侵害總統職權之疑慮 。且新法之解釋上 ,立法院於

生0每年集會時邀請 ,如是職權法第 15條之 1第 2項 時程 ,則 立法院應於

1上 前一會期 9至 12月 (最遲臨時會)行使邀請之權 ;如是職權法第 15

12條之 1第 3項時程 ,則 立法院應於總統就職時行使邀請之權 。總統依

13照 憲法 、法律有不至於過於頻繁的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義務 ,由 以

上#上如此觀察職權法第 15條之 1,即合乎憲法規定 。從而 ,不能♀看我

15#法弟 15侏之 1年 2、 3項 ,而忽咯同係弟 1項規定 ,乃年 2、 3項行

16使的前提要件 。

17    (3)年 2、 3項送交田竹報告｜之我務合忠

18  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3項是立法委員的權力 ,有權聽取總統做

19清楚的國情報告 。為了要更清楚的聽取總統的口頭國情報告 ,而 要求

20總統將準備資料提前送交 ,本身就是為了 「立委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21之必要範圍所需配套制度的落實 。

22  此外 ,要求總統為了準備國情口頭報告的報告書提前送交立法

23院 ,並沒有課子總統額外的過重義務 。只是要求總統將即將進行的口

2碎 頭國情報告的準備資料 ,事先提交給立法院 。

25  因此 ,第 2、 3項 關於要求總統在口頭報告前事前送交國情報告書

26之義務 ,合憲。

27  &我 #法年 15倷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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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仁)各正條文對照

新法 舊法

第十

五條

之 二

(修正)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

一以上提議 ,院會決議後 ,由 程序委

員會排定議程 ,就國家大政方針及重

要政策哉足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

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

針及

一

妥政策磁足 ,得咨請立法院同

意後 ,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 員四分

之一以上提議 ,院 會決議後 ,由 程

序委 員會排 定議程 ,就 國家安全大

政方針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

總統就其職權相 關之國家人政

方針 ,得 咨請立法院同意後 ,至立

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

2    (2)「 田象安全大政方針」外 ,堵加 「及主要政無磁H」 合忠

3  舊職權法第 15條之 2立法理由為第 15條之 1之程序說明 ,亦 即

#立法院內部程序作業說明 ,97年 5月 9日 新增定第 15條之 2立法理

5由 為 :「 明訂總統赴立法院做國情報告之要件 。」即是指出總統國情

6報告之程序要件 ,新職權法第 15條之 2新增 「重要政策議題」後 ,更

7明確揭示本條所謂國情報告的重點 ,除聚焦在原本就規定的 「國家大

8政方針」 ,尚 包括 「重要政策議題」。

9  針對職權法第 15條之 2,聲請人一指出 ;「 總統對於國家大政才

10針 ,享 有自為決定之權利 ,而 屬其權力之核心領域 (參 憲增 2IV及

114III),而 是否至立法院藉由國情報告以對立法院揭示其就國家大政

1之 方針所為之具體決定內容 ,總統享有完整而不受其他憲法機關牽制之

13決定權限」。

1↑   但是 ,修法前職權法第 15條之 2,本來就規定 「就國家安全大政

15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此為修法前原條文 。此次修正是增加 了

16 「重要政策議題」。

17  如果聲請人一認為 ,就 「國家安全大政方針」不可以報告 ,因 為

生8此為修法前既有規定 ,聲請立委若對該告r分不滿 ,應先提出修法冊ll除

19該部分 ,並修法未果後 ,才 能根據憲法訴訟法第 49條聲請判決 。因

20此 ,這部分的聲請 ,憲法法庭不應該受理 。

21  而且 ,總統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並不會因為向立法院國情報

22告或答復立委問題 ,決 定權就受到影響或 「牽制」 。根據憲法增修條

20



1文第 2條第 4項 :「 總統為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 ,得設國家安

2全會議及所屬國家安全局」 ,總統乃透過國家安全會議的協助決定國

3家安全大政方針 ,不 受立法院影響或牽制 。因此 ,此一條文合憲。

碎  4我 #法年 15侏之 4

5    仁)修正係文對照

新法 舊法

第十

五條

之四

立法委 員於總統 國情報告 完畢

後 ,得就報告不明瞭處 ,提 出口頭或

｜面問足 ．
立法安貝進行前項 口頭提 問時 ,

比玩危依序即時回答 ;其發言時間 、

人數 、順序 、政黨比例等事項 ,由 黨

團協商決定 。

站立法委貝第一項之｜面問足 ,

先統應於七日內以｜西回江．但芋項
｜涉過方者 ,符延長五日。

立法委 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

後 ,得 就報告不 明瞭處 ,提 出問

題 ;其發言時間 、人數 、順序 、政

黨比例等事項 ,由 黨團協商決定 。

就前項委 員發言 ,經總統同意

時 ,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 。

6    (2)修法前條文合怎

7  修正前條文規定 :「 立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 ,得就報告

8不明瞭處 ,提出問題 ;其發言時間、人數 、順序 、政黨比例等事項 ,

9由 黨團協商決定。(第 1項) 就前項委員發言 ,經總統同意時 ,得綜

10合再做補充報告 。(第 2項 )」

11  從上述規定來看 ,立委只有就總統口頭報告之 「報告不明瞭

12處」 ,才提出問題 ,請總統補充說明。

13  絕非僅因立委有權提問請總統補充報告 (說明),就認為當然違

1耳 憲 。如果立委都不能提問 ,總統也不必補充報告 (說明),則應該修

15憲將該條文改成由 「總統國情演說」 ,或 「總統提出書面報告」即

16 可 。

17    (3)年 1項

一

加 「｜面問足」合忠

生8  職權法第 15條之4第 1項修正 ,將原本的條文問問題的方式 ,明

19確 區分口頭或書面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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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總統的口頭報告 ,提問的方式 ,若以書面方式提出 ,更能夠

2聚焦並清楚呈現問題意識 。故就總統報告不明瞭處 ,不 會因為增加書

3面方式提問 ,就構成違憲。

碎    竹)年 2項有合怎性年拜空門

5  職權法第15條之碎第2項修正 ,規定總統的回答方式為 「依序即

6時回答」 ,並保留了黨團協商規定。

7  聲請人一再主張 ,第 2項的總統 「依序即時回答」違憲。須注意

8的是 ,到底該如何 「依序即時回答」 ,該條文後面是 「分號(;)」 ,

9仍 然必須在總統尚未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之前 ,「 由黨團協商決

10定 」發言時間、人數 、順序 、政黨比例等事項 。類此程序 ,過去在國

11民大會時期 ,曾 制定 「國民大會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

12言實施辦法」 ,該辦法也有國大代表得以書面方式提出書面建言“,

13就各黨代表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 ,也有程序及時間限制2J,並和修正

1再 前 15條之猝第2項一樣 ,有政黨協商決定相關程序事項之規定 ,從而

上5從國民大會 ,乃 至於修正前 15條之猝之規定 ,可知總統在進行國情報

16告之前或後 ,其議程均須經過黨團協商決定而事先確定 ,此次修法新

17增 「依序即時回答」 ,其程序也是須事先黨團協商決定而事先確定 ,

18憲法法庭 l13年 憲暫裁字第 1號稱 :「 總統一旦至立法院為國情報

19告 ,恐將引發總統是否須履行本條文所課義務之憲政疑義 ,甚至引發

20朝野激烈對立與衝突」 ,過去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曾至國民大會進行七

21次 國情報告 ,未 曾發生朝野激烈對立與衝突 ,當 時總統未人民直選

22前 ,總統是由國大投票選出 ,更達論總統由人民直選後 ,立委並非國

23大代表 ,與總統問各有民意基礎支持 ,殊難想像此次修法加了一個仍

必 須事先黨團協商確定之 「依序即時回答」 ,即 會發生大法官所稱之

25 「引發朝野激烈對立與衝突」 ,恐有才己人憂天之虞 。

“ 第 5條規定 :「 代表得於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議程結束後三日內 ,提出書面建言 。」
25第 ↑條規定 :「 代表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 ,應於檢討國是提供建言議程開始一日前 ,在辦公時
間內以書面向大會秘書處登記 。每一代表之發言時間以五分鐘為原則 ,並以政黨協商決定發言時

段及先後順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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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過 ,在 黨團協商的方式下 ,不 可讓立委問答的方式 ,接近對行

2政院官員的施政質詢 。因為若達到接近對行政院官員的質詢 ,就違反

3了 憲法區分對總統與對行政院長的對待方式 。

猝  在上述理解之下 ,系 爭條文職權法第上5條之猝第2項 ,有合憲解

5釋空間 。只要黨團協商之問答方式 ,能夠在尊重總統 ,未達到質詢的

6程度 ,也能夠讓立委 「對總統報告不清楚處有權提問請總統補充報

7告┘的權力之間 ,達成平衡 。

8  新 、舊職權法第 15條之碎的第一 、二項 ,就規定了立委就總統國

9情報告不明瞭處可以提問 ,無論是口頭或書面等事項 ,均 由黨團協商

10決定 ,即可明示國情報告和施政報告之被質詢者即問即答顯然不同 。

11否 則何必需要黨團協商 ?

12  從而 ,新法第二項新增之 「依序即時回答」 ,也要遵循前述之不

生3同 ,不 可解釋為即問即答 ,自 然無違憲問題 。聲請人一就 15條之碎第

“ l、 2、 3項綜合觀之 ,即謂 「此與立委向總統行使質詢權 、總統對立

15法院負備詢義務無異」 ,顯然對於舊法原本文字就認為有違憲問題 ,

16自 應提出修法 ,並 需要在修法未果後方得依照憲法訴訟法第猝少調聲請

17憲法審查 ,卻針對一脈相承之新法聲請憲法審查 ,即 屬程序要件不

18備 ,憲 法法庭就此應為不受理判決 。

19  本鑑定意見可以同理聲請人所擔憂之情況 ,大法官在 l13年憲暫

20裁字第 1號 ,將新增 「依序即時回答」之職權法第 15條之碎儼然視為

21 「洪水猛獸」 ,或許擔憂少數總統於國會進行國情報告 ,可能會遭遇

22到 的困境 ,故提出釋憲 。此次修法雖然合憲 ,但衡諸我國黨團協商以

23及立法院實際生態 ,在運作上是否參酌 19少2年修憲後 ,總統向國民大

2↑ 會國情報告 ,並於國民大會大表建言完畢後 ,總統再做綜合答復 (即

25統 問統答 )之憲政先例 ,即 為已足 ?蓋職權法第十二章規範黨團協

26商 ,第 71條規範黨團協商結論產生效力之程序 ,第 72條規範立委對

27協 商結論異議之規定 ,若 無異議或異議不成立 ,則 協商結論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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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力 。然而於總統進國情報告 ,立委若不遵守黨團協商結論 ,該如何處

2理 ?立法委員行為法第 7條規範立法委員應秉持理性問政 ,共 同維護

3議場及會議室秩序 ,不得有十項行為2‘ ,立委不遵守黨團協商結論可

ㄥ能會有該十項行為的若干項 ,至 少有 「其他違反委員應共同遵守之規

5章」之事由 ,應送紀律委員會處理 ,但在我國立法院實務運作 ,立法

6委員行為法第 7條並未嚴格被遵守 ,從而總統國情報告之相關程序是

7否 需要制定得更詳盡 ,但未必能操作順利 ,即有討論空間 。

8    (51年 3項 「要求出統｜面回在」述怎

9  職權法第15條之4第 3項 ,要求總統書面回覆 ,此點已經超越了

10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的 「聽取報告」的文義範圍。

1上   前面說明 ,總統為了準備口頭報告 ,可將事前準備的書面報告送

12交立法院 ,這沒有增加總統額外的義務 。但在口頭報告與口頭說明之

13後 ,還要求總統書面答復 ,這 已經超越了該次總統報告的義務 。因

l再 此 ,第 15條之4第 3項要求總統在報告後還要書面答復 ,已經接近書

15面 質詢答復 ,超過了當次總統國情報告的範圍。

16  可以推知立委制定職權法 15條之4第 3項規定 ,應該是基於欲匡

17正我國 「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有責無權」之憲政困境所由設 ,然

18而在文字上確有受到訾議空間。析言之 ,職權法18條立委可對行政院

19長及各部會首長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 ,口 頭質詢之答復採即問即答 ,

20另 於同法第22條規定 :「 未及答復部分 ,應於十日內以書面答復 。但

2生 質詢事項牽涉過廣者 ,得延長五日。」針對書面質詢部分 ,未為回復

22期 限之相關規定。由此觀之 ,職權法第15條之4第 3項規定 ,顯然總

26一 、不遵守主席依規定所作之裁示 。
二 、辱罵或涉及人身攻擊之言詞 。

三 、發言超過時間 ,不聽主席制止 。

四 、未得主席同意 ,插言干擾他人發言而不聽制止 。
五 、破壞公物或暴力之肢體動作 。

六 、佔據主席台或阻撓議事之進行 。
七 、脅迫他人為議事之作為或不作為 。

八 、攜人危險物品 。

九 、對依法行使職權議事人員做不當之要求或干擾 。

十 、其他違反委員應共同遵守之規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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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比起行政院長及各告r會首長 ,回復期限之規定顯然誤解國情報告之

2本質 ,並使總統比起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受 到更嚴格的期限規

3制 。從而 ,建議條文應修正為 :就立法委員第一項之書面問題 ,「 總

#統得轉交總統所屬或關係院及其所屬機關 (構 )書 面回覆。」則屬合

5憲 ,過去國民大會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實施辦法第

6第 6條規定 :「代表檢討國是 ,提供建言之發言紀錄 ,由 秘書處整理

7送建言代表校正後 ,送請總統參考 ,並應移送有關機關確實處理並具

8體答復 。」亦與本專家諮詢意見書所提建議相符 。

9 (二 )女的部分 :年 25倷

10  1.就各千古人患見守之回店

m     Θ 官貝 (被安的人)的言→自由受佳苦?

12  聲請人一認為 ,針對第25條第 1項 「禁止反質詢」規定 ,會傷害

13官 員之言論自由 (聲請人一 ,暫時處分聲請書 ,頁 l0)。 聲請人二認

1耳 為 ,第 25條第2項使被質詢人被迫須為一定之政治性言論或揭示特定

15資訊 ,已侵害受憲法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 (聲請人二 ,法規範憲法

16審 查聲請書 ,頁 8)。

生7  首先須澄清 ,只 有行政院院長和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才有受質詢義

18務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 第 1款規定 :「 ．⋯．.立法委員在開會

19時 ,有 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故人民不會受

20到 立委質詢27。

21  聲請人一和二認為 ,針對第25條第1項 禁止反質詢規定和第2項

22限制答復 ,會傷害官員之言論自由 ,似乎認為屬於人民 「權利」。

27在憲法規定中 ,人民只會因憲法第 67條受邀備詢 :「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

關係人員到會備詢 。」但人民不像政府官員一樣 ,有出席及答復之義務 ,可參考司法院釋字 碎θ8

號解釋 :「 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 ,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雖得邀請地方自治團體行政

機關有關人員到會備詢 ,但基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自主 、獨立之地位 ,以及中央與地方各設有立

法機關之層級體制 ,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公務員 ,除法律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 ,得衡酌到會說

明之必要性 ,決定是否到會 。」參酌此號解釋意旨 ,地方自治團體之公務員都可以衡酌是否到會

說明 ,更遑論一般人民 。
25



1  被女的人 (行政院院長 、部◆古長)兵田◆我貝問的m你 ,在忠

2法的定位上 ,石於社力分立制行而你 ,而非政府限制人民言卄自由m
3你 。聲請人一說此時算是一種言論自由 ,錯誤定位了質詢關係下的答

↑復義務的本質。

5  任何官方的正式程序中 (包括各種機關調查、法院審理或者機關

6開 會),老r必須維護正式程序的順利運作 ,在此種正式程序的運作

7中 ,程序中當事人可在程序允許的情況下發言或表示意見。但一般不

8會說 ,這種程序上限制其發言表示意見 ,屬 於侵害其 「言論自由」。

9倘若是人民 ,或許還可以爭執是否有言論自由受到限制 。例如 ,美 國

10最 高法院的Branzburgv.Hayes(1972)案 28中 ,媒體記者想要主張自

生生己被傳喚到大陪審團作證會侵害其憲法保障新聞自由。但美國最高法

12院認為 ,法庭傳喚作證是一般人的義務 ,法庭上被要求講什麼不能講

13什麼只是法庭義務 ,原 則上與言論自由無關。法庭並沒有禁止記者在

l再 其他地方要講什麼不講什麼29。 但記者想要主張的是自己因為有新聞

15自 由考量希望能夠在法庭上獲得豁免特權 。美國最高法院不認為從保

16障言論自由角度就可以為記者創造這種豁免特權30。

17  而本案涉及的是行政院官員受質詢與答復 ,並非人民。美國最高

18法院在涉及公務員職務言論的Garcettiv.Ceballos(2006)案 31中 ,

19明確指出 ,古公我人貝根球其我十發表言治時 ,他們並不足以公民的

20身分在行使怎法第一修正朱 (言治自由)的#才｜︳,憲法並不保護他們

21的言論免受雇主的懲戒 。地區檢察官在撰寫備忘錄時並不是以公民身

22份發言 ,因 此 ,他的言論不受第一修正案 (言論自由)的保護 。第 25

23條第 2項所稱之被質詢人 ,即 公務員 ,所稱公務員 ,其實係以在立法

“ 院出席聽證會或依法接受立法委員質詢之公務員為限 ,與一般公務人

25員 無涉 ,更不可能殃及民人甲人°

28 Bran2burg� Hayes,碎 08U.S.665｛ 1972｝ .

29 Bran2burgⅥ Hayes,ㄥ 08V.S.665,682｛ 1972｝ .

30 ︳d.at689-690.
31Garcc悅 iⅥ Ccball0§ j↑7U.S.猝 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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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案中聲請人一 、二主張 ,行政院高官因為憲法與法律規定的質

2詢答復義務 ,侵 害了其言論自由 ,著實誤解了言論自由基本權是保障

3人民的 ,而 不是保障屬於受權力分立制衡規範的政府官員。

再     Θ 「不符反女的」妨攻有效之政策奇井 ,不利於

一

任政

5       治之落

一

,使#力分立原貝l｜ 迪致破放 ?

6  聲請人一認為 ,相 關規定防礙政策辯論 ,不 利責任政治落實 。

7  聲請人一沒有具體指出 ,到 底是 「反質詢」防礙政策辯論 ?還是

8 「不得拒絕提供資料┘ 、「不得隱匿資訊」、「不得虛偽答復」、

9 「不得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根據聲請人一該段落論點的排列順

10序 ,在這句話後面才討論該條第 2項 的問題 ,故可以從上下文中推

11論 ,聲請人一這段應該是指第 1項 的 「不得反質詢」造成了 「防礙政

12策辯論」。不過 ,若從 「辯論」一詞 ,指 口頭辯論 ,也可能涉及 「不

l3得 隱匿資訊」 、「不得虛偽答復」 、「不得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

生#為 」。

必  一 ,質詢制度不是為了 「政策辯論」 ,而是立委對行政院施政方

16針或施政報告有不清楚處或質疑處 ,提出質疑 。頂多可說 ,官 員的答

17復 ,只 是為了捍衛其 「施政方針和施政報告」作 「辯護」 ,而 非與立

18委作 「政策辯論」。

19  甚至 ,若參考加拿大下議院議事規則 (2023年版)第 39條乃關

20於質詢之規定 :「 (l)‥⋯．但在提出或答在任何比如問題時 ,不得提

21出任何╪出 、患見 、芋i,除非是為瞭年年問足所必要 ;在答往任何

22比效問足時 ,不得封問足所涉及的芋項進行井

—

32」 還明確禁止答

23復時進行辯論 。可見質詢答復制度不是讓官員作辯論之用。

32 Canada,Standingorders oftheH0u§ eofCoⅡ linons——C0n§olidatedversionasofSeptemberl8,

2023,比 Ction3θ (Question§ on theOfderP印 el

(1)Qu必七ion§ m盯 乩 pl狂edon theOrderPa巾 efseekinginforln就 ionfrom mini§竹r§ oftheCrownrelating
to publica地 irs;andffom othermembers,relatingtoanybil比 motion or otherpublicmattercol十neCted

withthebu§ ine§§oftheHouse,inwhich§ uchmcmbcr§ maybeconcemed;butin putinganysucll
que§ tion or in replyingto the§ alnenoargument or opinion is tobeon比 red,noranyfacts s位↓ted,except s〔〕

fara§ maybenece§ sarytoexplain thes跙 e;andinansweringany§ uchque§ ti0nthemaHεr towhichthe

saInerefers shal上 notbedeb乩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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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二 ,若是為了 「捍衛施政方針和施政報告」之 「辯護」 ,應該沒

2有 需要 「反質詢」、「虛偽答復」、「其他藐視國會行為」。禁止上

3述三種行為 ,應不會防礙官員的政策辯護 。

#  三 ,至於 「隱匿資訊」之用語 ,或有爭論 。蓋隱匿一詞只有 「隱

5藏 、躲藏」之意 ,未必具有惡意 ,官 員有時為了辯護政策 ,這些政策

6之資訊尚未達可揭露之成熟程度 ,提早守曷露反而會胎死腹中或有其他

7不合公益之結果 ,從而會選擇只講有利的資訊 ,而 隱匿不利或不適合

8揭露之資訊 。故此一 「隱匿資訊」用詞 ,恐防礙官員的政策辯護 ,可

9以刪除 ,或加上 「無正當理由之隱匿資訊」來加以限縮適用。

l0     Θ 主席我決田防外交找密女訊特任守田防外交年行政特

11     #?
12  職權法第25條第2項規定 ,僅有 「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立即之

13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並經主席同意者外」 ,才 能不答復或提供

l↑ 等。聲請人認為會洩漏國防外交機密 ,侵害其行政特權 。

必  實際上 ,過去幾十年來立法院質詢國防外交事項 ,立法院內自己

16有 內部相關規定 ,可採取不公開會議 、秘密會議等。倘若認為這些既

17有機制與運作都不夠 ,那麼現況過去幾十年都違憲?

18  如果官員真的認為不小心會洩漏國防外交機密 ,可以選擇採取其

19他方式保護國防外交機密 ,並被罰鍰 20萬 。但官員可以根據職權法第

2025條 第 7項 的法院救濟程序 ,去爭執自己符合例外事由而不該被處

21罰 。

22    2我 #法年25你逐項 、句扶祝

23    Θ各正你文封照
2↑   由於此次修改職權法第25條 ,修改為 9項規定 ,就算要論述合憲

25違憲 ,也必須針對這 9項逐項論述 。以下先提供修正對照表 ,並將項

26次標示 。

︳新法 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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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質詢之答復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

外 ,並不符反I的 ．
(2)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
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並經主

席同患者外 ,不得拒絕答復 、在俋提供女

料 、心匿女訊 、丘估答在或有其他丸視田

◆姊 為 。
(3) 被I的人非經立法院院◆或各安貝

◆之同七 ,不符俠斥 ．
(4) 被 質詢人違反 第一項至弟三項規

止 、命 出席 ,並得要求被

(5) 技 女的人經主席依前項規定制止 、

命出席或要求答在卻仍述反者 ,由 主席或

仁的基 日提出 ,出府容 日五人以上址早或

定 ,主席得子制

f的人為答住 。

附出 ,扭院◆央出 ,Λ放心拘人二出元以

上二十出元以下面任 ．
〔6) 前頭特形 ,銓限地改正 ,介出仍不

改正者 ,仔按一次速玟採處罰任 ．
〔7) 前二項如任皮分 ,生斑分者如右不

限 ,符於皮分古送速之次 日起二個月內 ,

向土法院所在 地之行 政 法院挺起行政 拆

出︸．

〔8) 址反第一頭至弟三項規定之政府人

貝 ,由 主席或ㄥ的委 貝提出 ,出席委 貝五

人以上述署或附站 ,經院◆決站 ,各送#

土

二

五

修

第

十

條

正

質詢之答復 ,不 得超過 質

範圍之外 。

被 質詢人除為避 免國防 、

外交明顯立即之危 害或依法應

密之事項者外 ,不 得守三絕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頭規定
,主席得子制止 。

生     ㊣ 弟 25你弟 1項之禁止 「反ㄥ的」規定合怎

2  此次修正 ,在第 25條第1項原來的 「答復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

3外 」 ,新增了 「(答復 )並不得反質詢」 。

#  一 ,前 已說明 ,答復不是為了辯論 。

5  二 ,「 反質詢」本身就已經 「超過質詢範圍」 ,故嚴格來說 ,新

6增 禁止反質詢 ,並沒有增加原條文之限制 ,只 是將原條文中 「超過質

了詢範圍」作一例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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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 ,各國法規都要求 ,答復時不能超過質詢範圍 ,而 反質詢超過

2質詢範圍 ,其實都在各國既有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的涵蓋範圍內 。

3故禁止反質詢與各國規定內涵一樣 。

再  四 ,加拿大下議院議事規則 (2023年版 )第 39條規定 :「 ．⋯．．

5但在提出或谷在任何比如
「．
Hㄦ時 ,不得提出任何奇出 、患見 、芋i,

6除非是弟瞭年秤問H所必要 ;在各狂任何比如問ㄦ時 ,不行封問足所

7涉及的芋項進行井治 ．3B」 不許受質詢官貝反面進行辯論 。

8  五 ,紐西蘭的 《議會常規法》 (StandingOrders oft比 House

9of比presentatives)第 396條 (答復內容)規定 :「 (2)對任何問

10題的回覆必須簡明且限於所問問題的主題 ,且不得包含 :.‥ (b)十

11持 、推

一

指女 、伴洗或Ⅵ凍︳性表址 ,或 (c)對議會或任何哉貝的

生2貶低性提及 ,或任何 日犯性或不合咄◆規先的表速 ．34」 一樣地 ,紐

13西 蘭也規定 ,答復就只需要就原問題回答 ,而 不可去指責 、諷刺 、貶

“ 低 、冒犯提問者 ,也與 「不得反質詢」概念接近 。

15  六 ,聲請人質疑 ,「 反質詢」概念不清楚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生6則 。反質詢的概念就是反過來提出質疑或問題 。這個概念非常容易理

17解 ,符合了一般人可理解 、受規範者可預見的標準 ,且若因此被處罰

18還有司法救濟途徑 。故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且前已說明 ,「 反

33 Canada,Standingofder§ oftheHouseofCominon§ ——Cons0lidatedversionas(〕 fSeptembe｜ 18,

2023,比 Ction39(Que乩ionSon theOrderP印 el

(1)Ques位 on§ mΨ乩 pla㏄ don theOrderPaperseekingin㏑ rln就ionfrom minister§ of七heCrownrelating
to publica&↓ ir財 跙dfrom othermember§ ,rel砒ingtoallybill,motioⅡ or ot1】efpublicmatterconnected

withthebusiness oftheHouse,inwhich§ uchmember§ maybeconcefned;butin pu血 nganysuch
ques伍on or㏑ replyingto thesamenoar辟ment orOp㏑ ion is七 obeo乩red,nofahyfact§ §tated,except so

fara§ maybenecessaΓγtoeXplain thes加 e;andinanswefiiⅥ ζanysuchquestion theInattertOWhichthe

Same比化r§ §hall n0七 be&bated.).
3↑ NeW孔 aland,St組 dingorders oftheHouseofRepre§ cnt甜ve§ S㏄tiOn3少6(Content ofreplies)

(1)」man§werthatse故 s toaddΥ e§ s七比questionaskedmust乩 givcnifitc血 begiVehconsi§ ten七lywi血

七hepublicin七 ereSt.

(2)Thereplytoanyquestion mu乩 beconci§ c跙dConΠhedto thesu切比tma仇erofthequestionasked,

andnotcon位↓in——
(a)§ tatements offactsandthenalne§ ofanypersonsunleSSthey缸 eS竹 iCⅡynece§ saΨ 七0anSWefthe
que§tiOn,or

(b)ar興mcnts,inferencc§ ,impu七就ion§,cpith乩§,or ironicalexpre§ sions,or

(c)di§ creditablerefefencesto theHou§eoranymemberofP缸liament ofanyoⅡensiveor

unparliameh位Ⅱy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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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質詢」已經超過 「原質詢範圍」 ,並未擴大原條文限制 ,只 是將原條

2文限制的 「超過質詢範圍」給予例示 ,明 示了 「超過質詢範圍」的一

3種情形 。故不但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 ,而 且是讓原本的 「超過質詢範

#圍 」更加明確 。

5  反質詢既然是超出質詢範圍 ,但個案當下認定時 ,因 欠缺客觀仲

6裁者 (如法官)來決定是否違反 ,且第 25條第 5項 又規定違反第 1項

7者處以罰鍰 ,確實會造成被質詢人心理上的負擔 ,且無助於國會之正

8常運作 ,故建議第 25條第 5項處罰規定排除違反同條第 1項之情況 ,

9使第 25條第 1項成為訓示規定 ,一 來可以使國會運作更為健康 ,二來

10可以讓行政官員受質詢時可以更尊重立法權之行使 。故第 25條 第1項

11雖未違反法明確性而合憲 ,但不宜對違反此項規定者除以罰鍰 。

生2     Θ 年 25倷弟 2項新堵 「並經主席同患者外」

13  職權法第 25條第 2項 ,在原有的 「為避免國防 、外交明顯立即之

1碎 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加 了一句 「並經主席同患者外┘ 。聲請

上5人一質疑 ,此會讓能不能拒絕答復 ,交由主席定奪 ,影響行政院官員

16的答復 自由 。

17  其實 ,此一條文只是讓現實運作更加順暢 。主席不僅是委員按民

18主程序所選出 ,按內政部會議規範第 17條規定 ,主席之任務包括 「維

19持 會場秩序 ,並確保議事規則之遵行」 、「答復一切有關會議之詢

20問 ,及決定權宜問題與秩序問題 」 ,任何的議事程序 ,有 無違反規

21定 ,都須要有主席作初步認定 ,倘若沒有由主席作初步認定 ,只 會讓

22雙方繼續爭執 。亦即 ,當 受質詢者認為出現比種事由時 ,可向主席說

23明 ,一般而言若有最低程度釋明 ,主席也會同意 。在主席初步認定並

2再 指示後 ,提問者就不會對同一問題窮追猛打 。倘若關於是否有國外防

25交秘密事由無人初步認定 ,質詢者會繼續追打 ,只 會讓質詢答復過程

26無效率且容易產生爭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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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Θ 年 25係年 2項新

一

四在怎抹

2  職權法第25條第 2項 ,在原有的 「不得拒絕答復」外 ,增加了不

3得 「拒俋提供 女料 、路區女訊 、丘偽各仗或有其他比祝田◆之行

耳為」 。

5  首先論述 「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之意涵 。在口頭答復中 ,其實沒

6辦法現場提供資料 。但法律解釋上 ,不 能解釋為 「提供資料」是寫

7錯 ,應解釋為 「在口頭答復時 ,立委要求官員事後補提資料 ,官 員不

8得拒絕事後補提資料」。在原本職權法第22條規定中 ,對於行政院官

9員 「未及答復告r分 」 ,本來就可以要求再以書面答復35。 因此 ,此處

10要求官員除有 「國防外交事由 、依法應秘密之事項外」不得拒絕提供

11資料 ,只 是將職權法第22條的義務內容再次教示 。實際上因現場無法

12提供 ,也不會有因為現場不提供而被後續 「制止 、制止後仍違反而被

13處罰」的問題 。故此部分合憲 。

“  其次 ,除國防外交機密外 「不得隱匿資訊」 ,官 貝可能有其他政

15策上或其他考量需要暫時隱匿部分資訊 ,應該是有政策執行上所需 ,

16已如前述 。因此 ,不符 「心區女訊」有遊忠反慮 ,除非限甜 「無正古

17玨由」升況之路區女訊 ,始為合怎 。

18  第三 ,不得 「虛偽答復」。誠實信用原則此一法律上的帝王條

19款 ,在各法領域普遍適用 ,當然包括不得 「虛偽答復」。吾人以為 ,

20任何正式法律程序 ,都不應該虛偽答復 ,這是一個政府應該強化的行

21為規範或社會風氣 ,屬 政府重大利益 ,且在討論施政方針施政報告

22時 ,更是如此 。而且 ,此處也看不出來官員 「虛假答復」是一種值得

23保護的利益或權利 。再次強調 ,官 員在此程序中履行其質詢答復義

2碎 務 ,沒有言論自由。

35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2條 :「 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提出之口頭質詢 ,應由行政院院長或質

詢委員指定之有關部會首長答復 ;未及答復部分 ,應於十日內以書面答復 。但質詢事項牽涉過廣

者 ,得延長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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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四 ,最後面的 「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或有人認為這也屬

2於不明確規定 ,但如前解釋 ,國 會本來就有固有特權 ,可以處罰各類

3的 藐視國會行為 。而藐視國會行為態樣很多。在澳大利亞 、紐西蘭、

↑新加坡等國 ,在法規中就只使用藐視國會行為的概括條款 。現實上因

5為此時只有口頭答復 ,會 出現的不當行為 ,想像中也只有口頭答復時

6可能出現的各種不當答復行為 。若將條文改寫為 「(口 頭答復時的)

7其他不當行為┘ ,也不會比 「(口 頭答復時的)藐視國會」來得嚴

8謹 。畢竟 「藐視國會」還須要有不尊重之意。況且 ,此部分對應的是

9行政罰鍰 ,對行政罰鍰要件的法律明確性要求 ,本來就低於刑事責任

10要件的法律明確性要求 。在現行法規中 ,有太多法規最後老r會有 「其

l1他不當行為」之類的概括規定 。且處罰的更重。例如 ,兒少法第49條

12在 14款行為之後 ,寫 一款 「十五 、其他對兒童及少年⋯⋯為不正當之

13行為」 ,且處罰金額高達 60萬 。而此處的 「其他藐視國會行為」 ,僅

1ㄥ 處 2萬 以上 20萬 以下 ,相 比之下 ,此一 「(口 頭答復時的)其他藐視

15國 會行為」 ,官 員可理解 ,也可預見 ,若被處罰也可透過後續司法救

16濟釐清 ,故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 。

17  綜合上述 ,弟 25係年 2項新才四在態抹中 ,住有 「心旺女訊」四

18個字可能述怎 ,其他三在態抹均合怎。

19  第25條第2項規定被質詢人不得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

20資訊 、虛偽答復 ,而這些行為都是藐視國會之行為的例示規定 ,由於

21新法增定行政罰 ,使得被女的人碎有法律禁止之行為 ,但其

一

是有正

22古理由 ,並非出於拹 田◆的功找時 ,現行第25條第2項規定的文字

23呈現模式無法包括該合理情況 ,故建議修改為 :

被質詢人不得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虛偽答復

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席同意

者 ,不在此限 :

一 、為避免國防 、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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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法應秘密之事項 。

三 、其他正當理由。

l  附帶一言 ,針對第25條第2項規範被質詢人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

2資料 、隱匿資訊 、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是類行為不單

3單只有政治責任的考量 ,而 是已有誤專 (甚至欺騙 )立法者等侵害立

#法權之行為 ,造成錯誤立法或怠於立法 ,可能構成國家賠償責任36,

3造成人民權益 、國家法益之侵害 ,已屬法律責任之範疇 ,就職權行使

6法第 25條各項規定 ,l13年憲暫裁字第 1號大法官認為 :「 上開規定

7將憲法上之政治責任規定 ,立法轉換為法律責任之結果 ,非無違反憲

8法責任政治原貝ll之疑慮 。」實有商權空間 ,蓋職權行使法第 25條 第 l

9項 、第 3項 ,或許是政治責任 ,但同條第 2項 ,已 落入法律責任之範

l0疇 ,應予以澄清 。

m  113年 憲暫裁字第 1號大法官認為 :「 立法者於憲法無明文之情

12尨下 ,於規範自身職權行使之法律中 ,自 行立法課子行政院院長及所

13屬 各部會首長受立法委員質詢時之各種具體法律義務 ,自 對行政院院

1↑ 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行使其憲法職權造成一定程度之限制 ,並有破壞

15憲法機關問平等相維之憲法精神之虞」 ,此處亦值得商榷 。蓋如 「國

16民法官」亦非憲法明文要求制定之制度 ,國 民法官法規範國民法官如

17有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虛偽之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 ,均得處以

18罰鍰 ,這類規定自然對人民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後形成一定之限制 ,雖

19無 憲法明文 ,亦非法秩序所不許 ,更追論公務員為人民的公僕 ,忠 心

20努力 ,依法律 、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公務員服務法第 1條參照),
21行政院院長及所屬各部會首長亦為公務員服務法之受規範對象 ,立法

22者就行政官員有違反法律責任之若干行為課處罰鍰 ,亦 是再正常也不

23 主邑。

36詳參李惠宗 ,立法行為之國家賠｛賞責任之研究 ,法學叢刊 ,第 35卷第 3期 ,1990年 7月 ,頁

38-55。 董保城 、湛中樂 ,國家責任法一兼論大陸地區行政補｛賞與行政賠償 ,元照 ,2005年 8月 ,

頁 1再9以下 。
3↑



1    Θ 年 25倷弟 3項兵弟26細有矛盾

2  新增職權法第25條第3項 :「被夕的人非經土法院院◆或各安貝

3◆之同七 , 不倯 斥 。」規定能否缺席質詢問題 。但修法前第 26條

# (修法後為第26條第1項 ):「行政院院長 、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應

5親 自出席立法院院會 ,並備質詢 。因故不能出席者 ,應於開會前檢送

6必須請假之理由及行政院院長批准之請假書 。┘規定了可以向立法院

7請假 。第 26條本身說只要有請假書 ,就能 「請假」 ,但新增第 25條

8第 3項卻說 「要經過院會或委員會同意」。二規定彼此矛盾 。

9  本意見書認為 ,二種規定雖然都有其道理 ,因 為只是單純的開會

生0行政事項 。但必須二選一 ,此只能說二規定產生矛盾 ,即行政官員請

11假 ,行政院長批准 ,但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如不准 ,或相反之情形 ,

12則該受質詢之官員將無所適從 ;如從實務運作觀點來檢視前述兩個條

13文 ,第 26條較為簡易 ,也尊重行政一體下具體且可行 ,第 25條第 3

1耳 項 「要經過院會或委員會同意┘ ,對於臨時請假之官員實乃緩不濟

15急 ,且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 ,並非永遠處於正常運作的開會狀態 ,如

上6剛好在杯葛、佔據主席台時 ,要如何行使該同意權 ?從而本意見書建

17議 留下第26條 、刪除第25條第3項 。如果要保留第25條第3項 ,建

18議第 25條第 5項處以罰鍰之規定排除第 3項之違反情況 ,使第 25條

19第 3項成為訓示規定即可 。

20     Θ 年25侏年 4項 中主席珴芋指捍社部分

21  職權法第25條第4項規定修正為 「主席得子制止 、命出席 ,並符

22要求被夕詢人為答狂 。」

23  先整理一個表格 ,說明第 25條第 1項至第 3項 的規定 ,以及第 4

2耳 項主席可以作的對應行為 。

25表 :第 25條第4項 主席得作的行為對應違規行為
不得超過質詢範圍 制 止 主席得 子

制止 、命

出席 ,並

得 要 求被

不得反質詢 (合憲) 制 止

不得守巨絕答復 (合憲) 要求答復

不得拒絕提供 (教示第22條規定 ,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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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隱匿資訊 (可能違憲) 要求答復 I的 人為

望旦竺L。不得虛偽答復 (合憲 ) 制 止

不得有其他藐視國會行為 (合憲 ) 制 止

不得缺席 (與第26條第1項矛盾 ) 命出席

1  由於跟 「制止」有關的行為義務本身都合憲 ,故 「制止」也合

2憲 。

3  其次 ,「 命出席」乃跟第 25條第 3項不得缺席有關 ,但如上所

#述 ,第 25條 第3項與第26條第1項 矛盾 。如前所述 ,第 25條第3項

5規定本身也可能合憲 ,故命出席也是要求行政院官員遵守憲法所求之

6受質詢義務 。故 「命出席」本身也屬合憲。

7  最後 ,「符要求被ㄥ的人為答往」本身適用的情況有二種 ,針對

8 「不得拒絕答復」沒有問題 ,但針對 「不得隱匿資訊」可能有問題 。

9但有問題的是第 25條第 2項之 「不得隱匿資訊」 ,而 非第 25條第 4

l0項的 「得要求備質詢人為答復」。故此句話亦屬合憲。

1生     ☉ 年 25侏年 5項 、弟 6項 、年 7項處罰佳規定兵救湃

12  第25條第5項為因第4項被制止等命令後仍持續違反 ,被處以罰

13鍰 。參考英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 、紐西蘭、新加坡等國規定 ,國 會

1ㄥ 本身就處理藐視國會之特權 ,且第 5項之處罰要經院會決議 ,門檻非

15常 高 ,故使用頻率勢必很低 。故第 5項規定乃為了維護國會順利運作

16與維護國會尊嚴所需 ,用 於違反第2項之情形者 ,應屬合憲。

17  但行為人若違反第25條第1項或第3項 ,此兩項規定本意見書建

18議改為訓示規定 ,即可有較為健康的國會秩序 ,不 宜再以第 5項之行

⊥9政罰鍰相繩 ,故建議第25條第5項修改為 :「被質詢人經主席制止或

20要求答復卻仍違反第二項者 ,由 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出 席委員五人

21以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決議 ,處被質詢人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

22罰 鍰‥ 」

23  第 5項規定如按照本意見書之建議修改 ,則 第 6項對於反覆違反

2#者 ,限期改善仍不改善得連續罰鍰 ,也為一般常使用之促使違規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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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法的機制 ,屬 合憲 ;第 7項對於被處罰者提供司法救濟程序 ,屬 對受

2處罰者的保障 ,亦屬合憲。

3     Θ 年 25係弟 8項移送年加慾我規定遊忠

#  違反同條第 1項至第 3項 義務者 ,經院會決議 ,可才多送監察院彈

5劾或懲戒 。本鑑定意見書認為 ,國 會基於國會固有之特權 ,對於各種

6不遵守國會運作規定的行為 ,均 有處罰權力 ,國 會自律是 「人民代表

7 的自奇兒】跢茄寄」 (Selbstkons七 i七uierung der Volksreprasenta七 ion)

8之體現 ,立法機關本諸人民付託之立法權限 ,即得自行行程議事規

9則 ,決 定如何進行立法程序 ,除非抵觸憲法明文規定或憲法基本原

10則 ,否 則不生違憲問題37。 從而 ,國 會已於第 25條第 5項規範行政罰

11鍰 ,應 已足夠 ,和監察院為維護公務人員之官箴 ,所提出之糾舉或彈

12劾 ,應 已逾越人民代表之自我形構 ,本意見書認為第8項違憲。

生3     Θ 年 25倷第 9項虛偽陳述負刑芋十任之規定合怎

第25條第9項新增 :「 政府人 貝於土法院受仁曲 時 ,名走描 政速1碎

15若 ,依法追拆其刑芋女任 。」所謂刑事責任 ,主要是新通過刑法第

16141條之 1之藐視國會罪 。尚須符合程序 (由 院會決議通過才多送 ,交

17由 檢察官起訴 、法院判洪)及實體要件 。此項只是構成要件明示規

18定 ,故屬合憲。

19 (三)同 忠#行使部分 :年 29係 、年 29係之 l、 弟 30你 、弟 30係

20  之 1、 第 31倷

21  人事同意權之行使 ,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632號解釋理由書闡明就

22監察院之人事 「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任命 。此乃制憲者基於權

23力 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 ,使總統享有監察院人事之主動形成

2#權 ,再由立法院就總統提名人選予以審查 ,以 為制衡 。」人事同意權

2∫ 亦屬於憲法明定賦子立法院之憲定職權 ,至於如何審查 、審查資料 、

26審 查時程及議程等 ,如 不具有重大明顯瑕皯 應尊重議會自律原則

37詳 :翁岳生 ,憲法之維護者 ,元照 ,2022年 6月 ,頁 l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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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凡此 ,足 見人芋同七#是一在描抗兵立法院之分卒#,出筑其土

2法院充共同落才

一

任政治 、並及行封怎法忠找之我務 。

3  人事同意權涉及五個系爭條文 ,被鈞庭暫時處分凍結三個條文 ,

耳分別為職權法第 29條之 l、 第 30條第 3項 、第 30條之 l。 鈞庭之所

5以做出暫時處分 ,或許和聲請人同聲強調保障被提名人的個資、隱私

6權 ,而 忽略了這是對於憲法機關和獨立機關之崇高公職 (下 簡稱崇高

7公職 )審 查程序之要求。故以下指出 ,對於崇高公職被提名人 ,本應

8接受最高民意機關之審查 ,而獲得民主正當性之肯認 ,至於個資、隱

9私之保護在法制上本有調和機制 ,實不宜據此迴避審查。

l0  一 、年幻係之 l:任各社提名人們女、特往個︴、路私#?
ll  職權法新增第 29條之 l,聲請人一於聲請書第 12頁 以下質疑 :

12 「被提名人應提供⋯⋯之資料範圍 ,並非全與被提名職務具有關聯性

l3(例如 :財產 、稅務),已明顯不合於比例原貝l︳ 之要求 ,且被提名人

1↑ 經要求提供之資料 ,若 涉及個人資訊 ,尤其特種個人機敏資料(諸如

上5病歷 、犯罪前科等),則該等資料一經技膨 人提供 ,即使個人忠私

16女訊﹏於公眾之祝玗下 ,將使被提名人(人民)之資訊隱私權受有侵害

17而 難以回復 。又系爭規定一並未就立法院對於被提名人所提供之資料

18設有任何保密義務之規範 ,使該等資料將毫無保留暴露於公眾目光眼

19前 ,更易致資訊隱私權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對此分析如次 :

20  ┐.須說明者 ,聲請人一上述所指摘 ,都是針對第 29條之 1第 l

21    項的資料 「學歷 、最高學歷學位論文 、經歷 、財產 、稅務 、刑

22    案紀錄表及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料」 ,聲請人一並無提到第

23    29條之 1第 2項 「資格和適任性問題之資料」。但鈞庭暫時處

2#    分裁定中 ,顯然已將聲請人一指摘系爭規定第 29條之 1第 l

25    項 ,改為討論第29條之 1第 2項之資料 。

38相關討論 ,可參 :司法院釋字第 632號解釋彭大法官鼠至 、余大法官雪明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

書 ;林子儀 、葉俊榮 、黃昭元 、張文貞 ,憲法一權力分立 ,新學林 ,2022年 ,第五章立法權

「J.3.3議會自律與人事同意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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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聲請人一認為 ,就審查這些憲法和獨立機關之被提名人 ,要求

提供這些資料已經過多 ,違反比例原則 。但聲請人一也沒有說

明 ,為何對於崇高公職 ,不 能要求這些資料 ?為何要求這些資

料違反比例原則 ?

3■ 系爭規定並未強制規定公開被提名人提供之資料 ,只 明定 「提

供立法院參考」 ,而 非寫 「提供立法院對外公開」。聲請人一

必須釋明 ,該條文有要求被提名人所提供資料要公開 。

碎■系爭規定雖未曰要公開及保密 ,然 而仍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

用 ,立法院雖掌有被提名人之財務資料與刑案紀錄表與其他答

覆資料 ,只 是作為內部審查參考用 ;若立法院相關人員在沒有

正當目的之前提下公開揭露這些資料 ,會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 ,包括會有個資法第 41條之刑責 。但是 ,若從資料中發現

有問題之處 ,立委基於行使審查權之正當目的 ,對於特種個

資 ,在符合個資法第 6條第 2款 「二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 ,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

安全維護措施」 ,對於一般個資 ,在符合個資法第 15條第 l

款 「一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仍 可為適當之利用 。從

而 ,任何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均一體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 ,

亦即不可在沒有正當事由下公開或利用該等資料 。

5■ 況且被提名人對第 29條之 1第 l、 2項所提供之資料 ,認為有

涉及自己特種個資 、敏感資訊隱私問題 ,就可自行斟酌決定提

供之內容 ,若 內容可能有敏感個資 ,被提名人自己就可以避

免 ;若被提名人認為 ,實在很難簡化或不提供第 29條之 上第

l、 2項要求之資料 ,被提名人也可選擇不被提名 。任何人願

意擔任崇高公職者 ,都要接受民意全盤監督 ,乃理所當然 。

6▋ 若涉及第29條之 1第 2項 的 「資格及適任性問題相關資料」 ,

其實 ,這部分大多不涉及敏感個資 ,且根據第 29條之 1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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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規定 ,其可準用行政訴訟法之拒絕證言事由 ,可以不提供 。

2    包括行政訴訟法第 145條 :「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下列之人

3    受刑事訴追或無恥好者 ,得拒絕證言 :⋯⋯」。凡此 ,有此類

再    調和機制 ,能兼顧被提名人之個資、隱私保護和民意機關之審

5    查監督 ,實難率以保護個資、隱私為由來迴避監督審查。故第

6   29條 之 1第 2項 、第3項均合憲。

7  二 、年 30你之 1弟 1項 :卉疾怎政找而之避行 ?

8  針對職權法新增第 30條之 1第 1項 、第 2項 ,聲請人一主張 :

9 「又依系爭規定一上開條文所示 ,被提名人若拒絕提供相關資料 ,委

10員 會即應不予審查 ,此將使被提名人陷於是否提供涉及個人心和之女

11訊及符否受委又◆乎生之兩井 ,而 立法院更可藉詞不同意被提名人之

12任命 ,妨攻我玩或行政院之人芋提名 ,如此勢必造成人事任命程式之

上3延宕 ,達到癱瘓相關憲法機關之效果 ,造成憲政機關之運行難以回復

1再 之重大損害。┘聲請人三同樣主張 :「 ．⋯．.如 容許依立職法關於人事

15同 意權之規定 ,透過委員會以不予審查之方式 ,使立法院得以依法不

生6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 ,將 導致憲政機關不能行使職

17權 、發揮功能 ,破壞憲政制度之完整 ,亦使總統無從繼續提名適當人

18選 ,侵 害總統之人事主動形成權 ,使憲政制度之破壞及侵害總統權力

19成 為既成事實 ,對 憲法所保障之公益同樣造成無從回復之重大損

20害 。」對比分析如次 :

Ⅲ  ﹁▋從聲請人一前後文來看 ,聲請人一說承接前一段的規定 ,亦 即

22    第29條之 1,被提名人若拒絕提供 ,委 員會就不予審查。仔細

23    看第 30條之 1第 1項 內容是 :「 被提名人拒絕依第二十九條

2再    之一第二項規定答復問題或提出相關資料 ,拒絕依該條第三項

25    規定提出結文 、或拒絕依前條第三頂規定具結者 ,委 員會應不

26    子審查並報告院會。」以下以一表格呈現其關係 。

27表 :何在特況◆不予守主人芋朱

碎o



女料或兵持類型 內容色

合個人

路私

l (第 29條之 1第 1項 )

被提名人之學歷 、最高學歷學位

論文 、經歷 、財產 、稅務 、刑案

紀錄表及其他審查所需之相關資

料

應 包含

較多個

人隱私

不千不

子

一

生

2 (第 29條之 上第 2項 )

書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復與其資格

及適任性有關之問題並提出相關

之資料

應 包含

較少個

人隱才ㄙ

拒絕依第二十九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答

復問題或提出相關

資料

第 30

係之 1

年 1項

不予字

生並報

告院什

3 (第 29條之 1第 3項 )

被提名人應於提 出書面答復及相

關資料之同時 ,提出結文

拒絕依該條第三項

>、見定提出結文

4 (第 30條 第 3項 )

被提名人列席說明與答詢前 ,應

當場具結

拒絕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具結者

1

2

3

碎

5

6

7

8

9

10

生生

12

13

1碎

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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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被提名人拒絕提供或省略提供第 29條之 1第 1項的資料 ,

不會有不予審查的效果 。只有拒絕提供第 29條之 1第 2項的

資料 ,才 會有不子審查的效果 。但第 2項的資料為 「資格及適

任性有關之問題」之答復的資料 ,其 中應較少涉及個人隱私 。

3︳ 縱使第 2項所詢問的問題 ,涉及個人隱私 ,同條第 3項規定 :

「但就特定問題之答復及資料之提出 ,如 有行政訴訟法所定得

拒絕證言之事由並提出書面釋明者 ,不在此限 。」被提名人可

以選擇拒絕回答 ,而減緩侵害個人隱私之疑慮 。行政訴訟法第

145條之拒絕證言權 ,除 了 「怕受刑事訴追」還包括 「求恥

好」 ,故認為涉及自己個人隱私怕公開會蒙恥辱者 ,可以選擇

拒絕提供 。比調和機制已經緩和了對個人隱私侵害的風險 。

碎▋被提名人是否會陷入兩難 ?如前所述 ,如 此重要之公職 ,若為

了保護自己個人隱私 ,可以選擇不被提名或退出提名審查 ,但

不能又想要擔任重要公職 ,又堅持不想要接受高強度的審查 。

5.聲請人一主張 :「 妨礙總統或行政院之人事提名 ,如此勢必造

成人事任命程式之延宕 ,達到癱瘓相關憲法機關之效果 ,造成

再l



1    憲政機關之運行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一方面 ,立法院沒有

2    妨礙總統或行政院之人事提名 ,立法院只是在作人事審查 。二

3   方面 ,是否會有人事同意不容易通過 ,有癱瘓憲政機關之結

#    果 ,未必是此規定的問題 ,而 是現實上總統所屬政黨在立法院

5    不是多數黨的結構性問題 ,或者總統所提名人選不適當所致 。

6  三 、年 3● 侏之 1年 2項被提名人虛偽陳述之罰任

7  職權法第 30條之 1第 2項規定 :「被提名人違反第二十九條之一

8第三項或前條第三項規定 ,於提出結文或具結後答復不實 、隱匿資料

9或提供虛偽資料者 ,委員會應不予審查並報告院會 。經院會決議者 ,

10得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

11  暫時處分書提及 :「 被提名人尚不具被提名出任之公職人員身

上2分 、亦非司法訴訟案件當事人或證人 ,其 因上開規定結合同法第29條

13之 1第 2項規定 ,而被課子揭露或提出受詢問事項之相關資料之廣泛

“ 義務 ,甚至可能因其答詢內容或所提供之資料而受到裁處罰鍰之制

15裁 。僅從形式上觀之 ,其受憲法保障之相關權利 ,包括人格尊嚴 、隱

16私權等 ,極可能因此遭受侵犯⋯⋯」。

17  隱匿資料或提供虛偽資料 、不能據實回答 ,凡此違反誠信原則帝

18王條款之行為 ,不僅在社會生活中令人厭惡 ,更何況未來要擔任崇高

19公職者 ,在 國會殿堂公開場合為之 ,儼然構成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

20登載不實罪 ,如何還能主張人格尊嚴 、隱私權 ?更何況如前所述 ,為

21保護被提名人之個資 、隱私 ,本有調和機制 ,無庸使被提名人冒著干

22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風險 ,而 言違心之論 。更何況第 30條之 1只

23規定不予審查 ,至 多經過院會決議處以罰鍰 ,立法者對比不正行為已

2耳 採取較刑罰為低之法律效果 ,無違反比例原則 。

巧  四 、小結

26  綜合而言 ,立法院人事同意權是制憲者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設

27計 ,而 為之憲定職權 (司 法院釋字第 632號解釋理由書參照),總統

可2



l提名崇高公職之人事雖有主動形成權 ,但在 「形成」之過程中 ,仍應

2考慮政治現實 ,法國總統即使是少數執政 ,任命總理時縱使不須國會

3同 意 ,仍 然會考量政治現實 ,任命國會能接受之人選 ,從而 ,我國總

#統在提名崇高公職時 ,應 比照法國 ,提名為國會 (立法院)多 數能接

5受之適當人選 ,尤應避免提名高度爭議人選 ,致牽累其他應無太大爭

6議之人選 ,如 因提名人選未及獲立法院同意 ,而 有 「癱瘓」憲政機關

9正常運作之情事 ,這也是總統未能考慮政治現實所致 ;至於行政院長

8提名獨立機關之人事如遭過類似問題 ,亦 同。

9  另爭點題綱就職權行使法第31條 ,未見聲請人在聲請書內具體指

10摘該條有何種違憲之具體理由 ,且此次修法僅增訂就立法院同意權行

11使之結果 ,行政院長之相關程序 ,應屬合憲。

12 (四 )胡主社部分 :年 45侏 、弟46侏 、年 46徐之 1、 弟 46徐之 2、

13   第 47你 、第48侏 、年 50侏之 1、 第 50倷之 2、 年 51係 、年

1↑    53保 之 1年 2項

15  前已就國會調查權之性質、權限、比較法觀察等加以闡述已多 ,

16秉持該等論述 ,檢視聲請書及憲法法庭暫時處分之若干論述 ,之後

17 (五 )聽證會部分 ,也是國會踐行調查權之正式嚴謹程序 ,本專家諮

18詢 意見書中就調查權及聽證會部分 ,不寸疑逐條釋義 。茲就聲請書及憲

19法法庭暫時處分中犖學大者 ,析論如次 :

20  1.113年忘哲我字年 1洗誤ㄊ了拜字第 585洗年秤

21  l13年 憲暫裁字第 1號指出 :「 立法院得行使調查權之調查事

22項 ,依本項規定 ,係 『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 ,涵

23蓋範圍相當廣泛 ,且僅須與 『立法委員職權相關』 ,而 非必與立法院

2碎 職權相關 ,即可為之 ,凡此皆與釋字 585中 明確要求調查事項 ,須與

25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有重大關聯之要件限制 ,有 明顯差異 。」

26  然前開見解 ,大法官漏引了釋字第 585號解釋首先開宗明義闡釋

27國 會調查權為國會固有權之論述 ,僅 引述該號解釋中有關立法院行使

碎3



1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與其後的論述 ,有 「避重就輕」的問

2題 ,忽略固有權之論述 ,即誤讀了釋字第 585號解釋 。釋字第 585號

3解釋中 ,大法官是認為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 ,本

碎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 ,即為國會調查權 。並因為該號

5解釋處理的是 319正副總統遭受槍擊的刑事司法案件 ,涉及司法權的

6獨立運作 ,故大法官在闡述國會調查權雖然是立法者的固有權 ,並明

7示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 ,仍 有限制 ,在於 :(1)「 欲調

8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 、(2)「 行使

9調查權如涉及行政特權 ,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 ,此二項限制之明示

10乃 是因為原因案件是一個刑事司法案件 ,大法官為了避免立法權過度

1生 侵害司法權 、行政權 ,才 畫出了紅線 ,釋字第 585號解釋並沒有將國

12會調查權僅限於比二項 r艮制 ,若 國會調查權只限於 「立法院行使憲法

13職權有重大關聯之要件」 ,將 失之過窄 ,則 國會調查權之固有權性

1再 質 ,將被淘空 。

必  Zl13年 忠哲我字年 1洗引用秤字年 325、 585、 729洗年秤檢祝

16   我#法胡生#,有失偏頭

17  大法官引用釋字第 325、 585、 729號解釋檢視職權法調查權 ,有

生8失偏頗 。該三號解釋涉及監察權 、國會對刑事案件行使國會調查權 ,

19與檢察機關偵查案件 ,故對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

20者 ,國 會調查權之行使須受到限制 ,並須顧及關係人之權益 (如名

21譽 、隱私 、營業秘密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新增定第 46條之 2,亦

22是將前述憲法解釋意旨明文化 。可知立委行使國會調查權 自須相當謹

23慎 ,這些規範不僅使國會調查權之行使難有濫用情形 ,因 此非屬於涉

2#及上述有關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國 會基於其固有

25之調查權 ,即有行使的空間 ,且行使時本須顧及關係人之權益 。

26  113年憲暫裁字第 1號 ,大法官就國會行使調查權 ,通案認為需

27要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 ,而 無分國會調查權涉及的案件類型 ,從而職

碎再



1權法第45條第1項規範經院會決議所設之調查委員會 ,以及經委員會

2決議所設之調查專案小組 ,均得行使調查權與調閱權一事 ,大法官即

3認為和釋字第 325、 585、 729號解釋有明顯差異 ,而 有違憲疑義 ,如

碎此觀點實有商榷空間。土若從田◆少技安貝#益保吐之挽出土奇 ,其

5行使田千胡生社很井均得到院◆或常故安貝◆決琺之同患 ,如照前述

6113年忠哲我字年 1洗見解 ,田 ◆少放安貝預然無法有效行使忠法所

7拭子之我#。 如何使田◆少放符以在磁芋及堂充分發言 、表達患見 ,

8以 符 合 田◆ 少 女 保 吐 原 則 (Schutz乩 r parlaⅢ enteric比r

9Minderheit)39,即屬必要 。

10  從比較法觀之 ,在德國 ,若法律規定國會少數可以聲請成立調查

生生委員會 ,亦應規定國會多數不得變更少數調查的調查付託 、少數得要

12求調查證據 、得要求由調查受託人先行調查 (用 以協助人力資源較少

l3的小黨團),得對於在調查程序中所產生之爭議向法院提出爭訟 ,得

“ 向法院聲請管收才ㄙ人 、扣押證物與搜索處所 ,對於調查報告得提出不

15同 意見書等。蓋若只有在成立調查委員會時承認少數權 ,然整個調查

16程序仍由多數主導時 ,調查程序可能不能如少數所願如期地進行與得

生7出 實質的調查結果 。至於少數的國會成員比例為何 ,可以比照憲法訴

18訟法第49條少數立法委員得聲請法律憲法審查之規定 ,將其定為立法

19委員總額四分之一以上 。40

20  &田 ◆行使田◆胡生#「有門人民」之界定及其協力我務

21  職權法第45條第2項規定 :「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得要求

22有 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 ,並得舉行聽證 ,要求有

23關 人員出席提供證言及資料 、物件」 ,其 中所謂 「有關人員」之解

2#釋 ,並非漫無限制 ,而是須與 「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相關

25連之人員 ,才 有提供證言 、資料等協力義務 。

39翁岳生 ,憲法之維護者 ,頁 ll可 。
冷0陳淑芳 ,國會調查權在我國法制建置之可能性一兼論德國之法制 ,發表於 :中華民國憲法學會
主辦 ,民國 m3年度專題研討會 ,202再 年 6月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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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酌比較法 ,美 國法中 ,國 會調查的事項必須是國會擁有立法權

2力 的主題 ,才 能因不合作證人而被判藐視罪。美國最高法院在奎因訴

3美國案中也承認了國會調查和傳喚個人的權力存在某些限制 ,即 「不

耳能用於調查與立法目的無關的私人事務」。
姐
其中 「有關人員」之詮

5釋 ,必須用於調查與立法目的有關之事務 ,而 不及於無關之私人事

6務 。

7 (五 )我在◆部分 :年 59你之 1至年 59侏之 9

8  前已提及 ,聽證會是國會踐行調查權之正式嚴謹程序 ,綜觀職權

9法第 59條之 1至第 59條之 9,不僅把行政程序法中聽證程序之大要

10規範進來 ,更考量國會行使調查權中涉及職權法第25條各項行為者 ,

生1可能受到行政罰或刑罰之不利效果 (僅虛偽陳述者受刑罰處罰),與
12典型行政法領域一般性的聽證之法律效果相比 ,影響人民基本權利之

13程度較為嚴重 ,且可能對立法權造成危害 ,故職權法第59條之 1至第

1↑ 59條之 9僅就國會聽證程序做更嚴謹的規定 ,例如第59條之 1第 3項

15就隱私 、生命 、身體或其他自由、營業祕密等 ,設有不公開及保密之

16義務等 (同條第4項參照);第 59條之 5明確列舉得拒絕證言或表達

17意 見之情形 。更何況違反規定者均須先經院會決議 ,且均有事後司法

18救濟之規定 ,而 國會的組成之多元的 ,處罰要先經院會決議 ,非屬易

19事 ;況大法官在釋字第 793號解釋 ,就 「黨產會以聽證程序 ,取代法

20院以司法程序判斷決定財產權之變動」一事 ,大法官在解釋理由書認

21為 :「 相關人仍得依相關訴訟途徑尋求救濟 ,並未排除司法之審

22查⋯⋯尚無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秉持相同標準 ,職權法第 59條之 l

23至第 59條之 9應屬合憲。

2再 三 、刑法年 141係之 1規定 ,是否速怎?

↑1 εεεcontempt ofCongress,

h七tps://w、 lvw.︳ aw.corne︳ ｜.edu/wex/contempt ofcongreSS?fbc︳ ;d=｜ W2XhOb真 NhZWOC〝 ĺ下EAARO⊥hjJORVm

WprngdGPec下fcdZcNg3hk心YbAMG7Sen佔 qV×BxWNcMbVoM︳ aem 一V5k2mciN7εftⅥ↙rㄥ rhAL︳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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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藐視國會之認定 ,乃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5條第 2項有例示規

2定 ,包括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 、虛偽答復 。前已就職權行使法第

325條第 2項提出意見 ,我國國會運作實務中 ,屢有出現因立委問政方

碎式或議事紀律不佳 ,往往在質詢或備詢過程中 ,邀請無關人員到會 、

5陳述個人意見或詢問未經查證之事實 、使用粗暴語言或甚至是肢體暴

6力 等42,以我國政經社會現況而言 ,立法院的表現並不為社會普遍接

9受 ,是以承認立法院的調查權頗受物議 ;然 由另一角度思考 ,立法院

8未配備此等重要的工具 ,其表現自然受到限制 ,反而必須利用其他取

9巧手段行使職權更受非議 ,如此惡性循環 ,實非國家之福43。

10  綜上所述 ,之所以立委需要靠前述方式博取媒體版面 ,蓋是立委

1上 行使國會職權時 ,並無充足的配備 ,對於官員於質詢和備詢時之要

12求 ,及違反時亦無任何配套規定 ,此次修法建構具有藐視國會性質之

13國 會調查權 ,如無相關配套規定 ,則 前述國會亂象仍將重蹈覆轍 ,故

l再 刑法第 141條之 1規定乃是國會透過國會調查權完成憲定職權之配套

15規定 ,此亦可從比較法視野檢視何以須以刑罰加以相繩 。以下細部論

16 之 。

17 (一 )共田、化田、日本均有我祝田◆罪規定

18  ﹁■美田

19  美國的藐視國會罪規定在 2U.S.Co乩 §192(拒絕作證或提供

20文件),其規定 :「 任何人經由美國議會兩院的任一方權威傳喚為證

21人 ,應就任何在美國議會兩院或兩院通過聯合或同時決議成立的聯合

22委 員會 ,或任何一院議會的委員會進行調查的事項 ,提供證詞或提供

23文件 ,而 故意違反者 ,或者已經出席但拒絕回答與調查問題相關的任

2耳 何問題者 ,將被認定為犯罪 ,罰 款不得超過 l,000美元 ,也不得少於

25100美 元 ,並處以不少於一個月至不超過十二個月的監禁。」

26   Z在田

再2陳淳文 、吳庚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 ,三民 ,l12年 9月增訂 8版 ,頁 595-596。

ㄥ3童保城 、法治斌 ,憲法新論 ,元照 ,202上 年增訂八版 ,頁 539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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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德國國會聽證調查上作偽證 ,一樣適用一般的偽證罪相關規

2定 。德國刑法第 153條 (虛假未宣誓證詞)規定 :「 凡作為證人或專

3家 ,在法庭或其他有權對證人和專家進行宣誓審查的權威機構面前作

#出 虛假未宣誓證詞者 ,處以三個月至五年有期徒刑 。」第 154條 (偽

5證 )規定 :「 (l)凡在法庭或其他有權執行宣誓的權威機構面前虛假

6宣誓者 ,處以至少一年有期徒刑 。(2)在情節較輕的案件中 ,處以六

7個月至五年有期徒刑 。」

8  不論是否宣誓 ,只 要作出偽證 ,刑期達到 5年以下有期徒刑 。

9  色 日本

l0  日本刑法第169條 (偽證)規定 :「根據法律宣誓的證人作出虛

11假陳述時 ,處以三個月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第 170條 (自 白

12減免刑罰)規定 :「 犯前條罪行的人 ,如果在該證言所涉及的案件判

13決確定前或懲戒處分執行前自白 ,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罰 。」第 171

1碎 條 (虛假鑑定等)規定 :「 根據法律宣誓的鑑定人 、通譯人或翻譯人

15作 出虛假的鑑定 、通譯或翻譯時 ,依照前兩條的規定處理 。」

16  在日本 ,在 國會調查上宣誓作證 ,作 出虛偽陳述 ,處 3個 月以上

19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比我國規定重更多。

18 (二 )「A社時」虛偽陳述罪合忘

19  此次修正新增刑法第 141條之 l:「 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

20詢 時 ,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 ,為虛偽陳述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21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22  此一條文針對 「聽證」和 「受質詢」。

23  先討論聽證部分 。如前所述 ,各先進國家在國會聽證上作偽證 ,

2#只 有美國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德 國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日本處十

2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 國規定相對寬鬆 ,當屬合憲。

26  有認為聽證時可能沒有要求證人具結 ,故虛偽陳述不應該被處

27罰 。參考德國規定可知 ,沒有具結作虛偽陳述 ,也是破壞整個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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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作 ,仍然有并ll事 責任 。只是沒有具結作偽證處 3月 以上 5年以下 ,

2具結還作偽證處 6月 以上 5年以下 。

3 (三 )「 受安的時」庄偽陳述罪尚月合怎

再  有爭議處在於 ,該條文將 「受質詢時」為虛偽陳述 ,一樣有處罰

5規定 。是否就一定違憲?本意見書認為並不違憲。

6  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的規定 。新加坡 《1962年 國會特權 、豁免和

7 硝鈭力9去 》  (Parliament (Privileges,  IⅢ Ⅲunities and Powers) Ac七

81962)第 20條 ,該條包括對成員的不光彩行為 、特權濫用和藐視行為

9的罰款 ,以及對非成員的藐視行為的罰款 。但是 ,若是更嚴重的破壞

10國 會運作的行為 ,則可升級到動用刑法 ,有刑事責任 。而且 ,其刑事

11責任並非侷限於一般認知的 「聽證時不配合」這種情況 ,包含了其他

12非聽證調查的各種國會程序的妨礙或不遵守行為 。

13  新加坡 《1962年國會特權 、豁免和權力法》第 31條規定了18種

1↑ 行為 ,破壞國會正常運作或不遵守國會議事的行為 。

15第 31條 (犯罪)規定 :「任何人不得 一

16  (a)故 患不避守或拒俋避守琺◆或委員◆的任何規則或命令 ,或

17  磁長根球常規或本法正式作出的任何命令 ;

18  (b)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 ,不 遵守根據第13條或第25條發出

生9  的傳票 ;

20  (c)因 議長或任何議員在議會中的行為或言論 ,而 對其進行襲

21  擊 、妨礙 、阻撓或侮辱 ,或在其進出議會時對其進行襲擊 、妨

22  礙 、阻撓或侮辱 ;

23  (d)企 圖通過武力 、侮辱或威脅 ,強 迫任何議員表態支持或反對

2再   任何正在或預計將提交議會的提案或事項 ;

25  (e)在 議會官員執行職務時 ,對 其進行襲擊 、威脅 、侮辱 、千

26  擾 、阻撓或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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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再

5
6
7
8
9

(f)因 議長或任何議員在議會中的行為或言論 ,而對其進行威脅

或發送威脅信件 ,或挑戰其進行鬥爭 ;

(g)發表任何書面或其他形式的聲明 ,惡 意或虛假誹謗 ,或反映

議長或任何議員的品格 ,涉及其在議會中的行為或言論 ;⋯⋯

(k)發表任何書面或其他形式的聲明 ,惡 意或虛假誹謗議會的程

序或品格 ;⋯⋯

(m)拒 絕在議會或委員會面前作證或回答任何合法或相關的問

題 ,或提供其掌控下的任何文件 ,除非基於特權或得到豁免 ;

(n)在議會或委員會面前作為證人時 ,行為不端或作偽證 ;

<°)向 玹◆或安貝◆提交任何丘假 、不兵i、 捏造或無改的文

11 件 ,忐日放南站◆或委貝◆ ;

12  (D)千丑 、成心 引琦或以 方式不正古形

一

任何證人m於其

10

13  在站◆或安貝◆面前的在詞 ;

1再   (q)無治是否宜苦或作出｜明 ,故忠在咄◆或安貝◆面前的Ⅵ主

15  中封土妥問H作出丘假回答 ;⋯⋯」

16  可以看得出來 ,此 18種有刑事責任的行為 ,不 只限於國會調查聽

17證程序的違反者 。第(a)款規定 「故患不避守或拒扭避守站◆或委貝

18◆的任何規貝．｜或命令 ,或站長根球常規或本法正式作 出的任何命

19令」 ,不 遵守議事規定或議長的命令 ,都屬於藐視國會行為 。倘若部

20長官員在質詢答復時明確違反規定 ,議長已經制止或要求其改善 ,其

21仍然故意違反議長的命令 ,也是一種藐視國會行為 。

22  其刑責的具體規定寫在同法第 36條 ,將 第 31條的行為區分為二

23種等級 。其規定 :「 (l)任何人違反本法任何條款的 ,均構成犯罪 ,

2再 經定罪後應負法律責任 :⋯⋯(b)對違反第 31(d)、 (o)、 (p)或 (q)條

25的行為 ,處以不超過$7,000的 罰款或不超過 3年的監禁 ,或兩者並

26罰 ;以及 (c)對違反本法其他條款的行為 ,處以不超過$5,000的罰

27款或不超過 2年的監禁 ,或兩者並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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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31(d)、 (o)、 (p)或 (q)條 的行為中 ,(o)、 (p)、 (q)三 種行

2為 ,都屬於在國會調查時的妨礙調查行為 。但除了這 4種行為之外 ,

3其餘的 14種行為相較輕微 ,就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 。

再  雖然新加坡該法第 31條的 18種行為 ,沒有直接規定質詢答復時

5虛假陳述 ,或許是因為新加坡的質詢制度對提問才有嚴格規定 ,對答

6復方的答復時間也很短 ,想像中答復方不會受到猛烈詢問 ,在短時間

7內 不需要去做虛假陳述 。而且 ,從新加坡案例也知道 ,內 閣制國家的

8部長官員本身就是議員 ,議 員在議事中虛偽陳述 ,本身也可能違規受

9到 國會罰款 。在一般告r長 官員幾乎沒有需要虛偽陳述的前提下 ,新加

10坡並沒有將質詢答復時的虛偽陳述納入刑法 。

11  但對於國會調查權之濫觴一一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 ,此攻修

12法具體化國會調查權的若干規定 ,我 國才正要開始實踐國會調查權 ,

13特別是在過去歷經馬英九 、蔡英文總統完全執政下 ,加上欠缺處罰規

1再 定 ,執政官員在國會中的表現 ,可能或難免會有虛偽陳述之虞等情

15況 。本次修法乃國會為有效行使其國會調查權 ,有 助於其職權之行

16使 ,惟最輕的罰鍰處分均要經過院會決議 (職權法第25條第 5項 、第

1759條之 5第 6項 ),舉輕以明重 ,刑法第 141條之 1的發動 ,立法院

18也應經過院會決議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若檢察官主動偵辦 ,也基於對

19國 會自治之尊重 ,也須先經立法院院會決議 ,方屬正辦 。

20 (四 )小結

21  刑法 141條之 1增訂藐視國會罪之規定 ,旨 在保障立法院職權之

22行使 ,係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5條第 9項及第 59條之 5第 5

23項 為其處罰之緣由 ,具有目的正當性 。

2ㄥ   本罪以公務員為處罰對象。所稱公務員 ,刑法第l0條第2項雖有

25廣 泛定義 ,其實係以在立法院出席聽證會或依法接受立法委員質詢之

26公務員為限 ,才有觸犯本罪之可能 ,與一般公務人員無涉 ,更不可能

27殃及民人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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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條之規定方式及其用詞 ,與刑法第 168條偽證罪類似 。刑法制

2定偽證罪 ,偽證罪是保障司法權 ,避免因為行為人之偽證行為誤導法

3官 、檢察官辦案 ,造成當事人冤獄等侵害 ,而侵害了司法權之國家法

#益 ,至於藐視國會罪 ,是侵害立法權 ,釀成錯誤立法等侵害 ,亦為國

5家法益 。同樣是侵害國家法益 ,和刑法偽在罪可允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6相比 ,坑祝田◆罪只採走 「一年以下有用徒刑 、拘役或二十出元以下

7兩全」 ,十乃 「有不及」而 「無過之」 ,指摘藐視國會罪之法律效果

8違反比例原則云云 ,實屬無據 。又刑法 141條之 1所稱 「重要關係事

9項 」及 「虛偽陳述」之具體認定判斷 ,因 個別情節而異 ,最終須取決

10於檢察官之偵查起訴以及經由法院審判 ,此與偽證罪相同。尚無概念

1l不明確之情形 。

12        附石文件之名科及其件技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13

1#

必    比致

16忠法法庭

18中  華  民

19

20

21

22

撰狀人 董保城 (簽

公冬

國 l13 年   8 月

具狀人 董保城 (簽

孝ㄔ牙俄

孝磅哦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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